
                   前   言 
 

    本書冊是為了方便所有求知者閱讀，以及習慣藉由書本作研討者而

編印。正文內容直接取自光碟裡的字幕，語詞未做任何增減以及修飾；

此乃為了保持所有傳授內文與字幕的一致性，因此未修改成書面語。所

以，少部分句子如果覺得有不順暢之處，請讀者想像講話時會有的情景，

或是直接觀看光碟，就能了解其中的意思。 

    「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」繼第八套出版品《法界讚》之後所推出

的第九套光碟與書籍為《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》。 

 

內容簡介： 

    屬於世尊中轉法輪《般若》經典之《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

經》，簡稱《能斷金剛》，此經於漢譯本多以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作為

經名，簡稱《金剛經》；收錄於《大正藏》之同本異譯共有六部，分為

是玄奘、鳩摩羅什、菩提流支、真諦、笈多、義淨所翻譯，其中以玄奘

與義淨之譯本與藏譯本較為相近。另外，西方般若學者 Edward Conze

（孔茲 1904～1979）由梵文翻譯成英譯本之《金剛經》，與藏譯本也頗

為相近。 

    本作品收錄兩次達賴喇嘛尊者對《能斷金剛》之教授，此二次教授

之傳授地點皆於印度達蘭莎拉「大乘法林」，時間與請法者一是在 2009

年針對台灣請法團，另一次是在 2010 年針對韓國請法團。 

    由於翻譯時必須配合尊者以藏文講解時所使用之語詞，因此，經文

乃根據藏譯本以玄奘與義淨二位譯師之翻譯筆法重新作了整理；另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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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者並參考二部藏文解釋本，分別為：一、世親論師《聖薄伽梵佛母般

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，收錄於德格版《丹珠爾》No.3816；此

注釋有漢譯本，但作者提名為無著菩薩，論典名稱為《金剛般若論》，

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二十五卷。二、蓮花戒論師《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

金剛廣釋》，收錄於德格版《丹珠爾》No.3817，此注釋目前無漢譯本。 

    此二部解釋本所作之釋經科判大致相同，而與漢譯《金剛經》之三

十二分相較之下，就有頗大差別。《般若》經典之顯義為空性見，隱義

則為修行道次第；藉由以上釋經科判之引導，除了能認識二位印度賢哲

於解讀經文時之思維理路，此外更能了知《能斷金剛》不僅闡釋所明說

之空性，亦將蘊含在其中之隱義——修道次第井然有序、條理分明地標

顯出來。 

    尊者於此二次傳授《能斷金剛》時，主要是依據蓮花戒論師《能斷

金剛廣釋》當中的科判來分項講解經文；有關科判之詳細內容以及根據

藏譯本所重新整理之完整經文，乃置於“附錄”部分，欲進一步了解者

可自行參閱。於某些經文，為令讀者更清楚了解經義，譯者乃順應尊者

之傳授而適時根據此二解釋本添加註釋作補充說明。由於尊者宣說經義

時廣略不一，故若能將兩次教授互相配合對照閱讀，則對於經義之理解

應更有助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  謹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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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～2009 年傳授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達賴喇嘛尊者 傳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滇津顙摩 中譯 

 

前 言 

    今天（的聽法者）主要是華人法友——來自台灣以及其他地區，可

能有一些是來自大陸；因此就以你們作為代表，向首次來到這裡的大家

問個好。與華人法友結法緣已經持續一些年了，今天在此與大家再次見

面，對於費盡艱辛專程而來的你們致上感謝之意！ 

    今天要結的法緣是屬於《般若波羅密多》經典之《能斷金剛》。對

於《能斷金剛》我只獲得經教傳承，沒有引導傳承；經教傳承是從北頂

法主日宗仁波切得到傳授。 

    如是，所謂「般若波羅密多」乃為方便——世俗菩提心所含攝之勝

義菩提心——現證空性之聖者智慧，（是為「般若」）。此作行進，乃是

「波羅密多」，屬於有學地；至於波羅密多的究竟——佛地，就是行向

此之波羅密多。 

    如是之般若波羅密多有：道以及果，還有其前行——對於資糧、加

行道等作宣說的經典——經典般若波羅蜜多。其中，翻譯成藏文的有：

廣《般若》——十萬頌，中《般若》——二萬頌、二萬五千頌，以及八

千頌、一萬八千頌等；對於《般若》經典一般是說成「有十七部母子般

若」。而在漢文當中應該有許多《般若》經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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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乘與密續是佛說 

    龍樹菩薩在世時期出現所謂「《般若》經典等大乘經教非佛說」之

論調，而不承許彼等為佛陀之教誡，即使在現今也還是有「大乘非佛說」

之主張。龍樹菩薩父子對於「大乘是佛說」做了許多說明；同樣的，彌

勒怙主在《經莊嚴論》當中說明並證成大乘是佛說。 

    所以，一般是有主張「大乘非佛說」者，尤其對大乘密續更說「不

是佛陀的教誡」者，在印度有人提出，現今在世界各地也有主張者出現。 

    龍樹菩薩對於「大乘是佛說」有作證成，同樣的，龍樹菩薩的隨行

者——確實可靠的學者——例如月稱論師等，在他們的論著當中引述了

許多大乘經文；譬如在《中觀明句釋》當中引述了《八千頌》中〈常啼

菩薩傳〉的字詞。所以，龍樹菩薩父子的主張為「大乘是佛說」。 

    而龍樹菩薩父子乃是理路之王，不是只跟隨經教而行；經教如果以

佛陀的言教來說，其教誡是否可以承許為文義一致乃是屬於需要作剖析

的那種人。因此，對於是否為佛陀的教誡如果有所懷疑，更是會加以審

察；即使無疑是佛陀的教誡，也不會以“是佛陀的教誡”作為理由而立

刻承許，會以理路作剖析，審察是否與理路發生矛盾呀！因此，如果對

“是否為佛陀的教誡”產生疑慮，一定會加以探查。由於如此，大乘是

佛說應該就不用懷疑。 

    再者，梵文典籍大多是屬於大乘經論，如果沒有這些經論，則巴利

文當中所宣說的四諦、三十七道品等大概沒有可以支持的理論。對於四

諦的安立，例如：法稱論師在《釋量論》第二品當中以理路證成四諦的

安立。由於如此，對於“是否為佛陀的教誡毫無疑惑的四諦法輪”所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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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從理路做證明而證成其具備理論、具道理的這種論典，就是正確可

靠的佛教重要典籍。 

    即使以本師的言教來說，經中有宣說四諦；其中對於所謂的滅諦

（nirodha）除了認為「是佛陀所說，可能是吧！」——對於安立寂滅所

說的「擇滅」只能認為「大概是吧」之外，如果是個會以道理作思考者，

要能立刻徹底了然於心，是很難呀！只能相信是佛陀的教誡而作隨行。 

    大乘經典，於中轉法輪宣說了一切法因為是由依賴所假立，所以是

自性空。真實狀態雖然是自性空，但是，我們所見卻是以自性存在而呈

現並如是作耽著，由此而產生煩惱。假使如理了知自性空，則對於以認

持為自性有的實執作為基礎所產生的許多煩惱，在內心生起「可以作改

變」之彼時，對於四諦法輪所宣說的滅諦才會感受到「喔！這真是正確！」 

    同樣的，染污未滲入心性是能成辦滅諦的理由之一，所以，應從染

污未滲入心性這方面作個思維，而這可從末轉法輪所宣說的心自性光明

當中獲得領悟。 

    因此，對於初轉法輪所宣說的四諦之究竟含意，以善加揀擇事物的

智慧作審察後，要於內心深處徹底獲得信解，如果依據大乘經典便會非

常完善。以這樣來看佛陀的教法，就變得很完整；所宣說的四諦法輪像

是科判——總略宣說，再配合上以梵語宣講的中、末法輪，如是，四諦

法輪所說的法義就變得非常清楚明白。因此，大乘經教所說的那些道理，

除了是闡明展現巴利文典籍當中的法義，此外並無相違之處；於闡明展

現義趣當中屬於深妙之類屬，在巴利文典籍會有未詳說的情況。 

    例如：所謂四身的安立只說於梵文典籍，巴利文典籍當中並未記載；



~ 6 ~ 

 

甚至提到菩薩，只認持是「與本師世尊同一心續於三大阿僧祇劫積聚資

糧的菩薩」，此外大概不認為有其他菩薩。由於如此，以道與四身安立

作為代表，廣大以及詳細之解說乃出於梵文典籍；所以，於巴利文典籍

所宣說的全部義理之餘，還有許多未清楚說明的部分。 

    如果大乘經典不是佛陀的教誡，即使要說成「是諸多較佛陀超勝優

越者出現於世尊涅槃之後」，則如同「俱時無二如佛陀」所說，因此就

很困難呀！對吧！會變成必須說「於世尊涅槃之後出現了比佛陀還優秀

的人」呀！ 

    如是，以理路作分析，巴利文典籍當中所說，梵文典籍乃較其深奧

廣大、並且安立了許多理路。所以，如果大乘經典不是佛陀的教誡，就

會產生很多矛盾；變成必須說有許多比佛陀優越的士夫出現在世尊圓寂

之後，以及世尊有很多道理都不懂，這樣就很麻煩呀！ 

    如是，密續也一樣；一般來說外道也有密咒——觀修脈風、明點等

亦說於外道典籍。談論佛法是否有密續，眾所周知的有龍樹菩薩、聖天

論師、月稱論師；另外親臨西藏的寂護論師、以及後來的阿底峽尊者，

這些親自駕臨西藏的大德們乃是密咒的修持者，著作了密續的典籍；由

於如此，他們對於佛法包含密續不僅予以承許，並且親自作修持。 

    當以理路作剖析時，假使同意四身的安立，則如何成就四身就如同

早上所說，要從我們初學者的心識上（成辦）。所謂「揭諦、揭諦、波

羅揭諦、波羅僧揭諦、菩提薩婆訶」的菩提薩婆訶就是四身果位；所以，

要如何才能成辦四身果位？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心識續流之上，除了依靠

無上密續典籍之外，很難獲得領悟。由於如此，四身的安立要徹底安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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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心，如果藉由無上密續典籍，就會有所理解；否則，是很困難。 

    所以，經部所宣說的四身安立能成辦之（方式是）方便智慧無別——

方便智慧雙運，是為經部所說。而方便智慧雙運之不共法乃說於密續當

中，從證悟空性的智慧本身之中，便具足成就色身的全部能力，是為密

續所宣說；這必須在微細心識上作修持才得以成辦。否則，在粗略心

識……如同早上說的「意識融入虛空」，於心識融入虛空之後，在四空

的階段心識極度微細時，如果能夠生起證悟空性的見解，依次地在此之

上就會具足成辦色身的所有能力；唯獨憑藉證悟空性的根本定之心識，

便得以證獲二身。 

    如果以波羅蜜多乘來說，平等住於空性當中的第十地菩薩等乃是

「定中諸佛作喚醒」
1
，說明：只在平等住當中並無法證成佛果，必須

於後得位階段積聚廣大資糧。之所以如此宣說，是因為僅藉由該道，成

辦二身的全部能力並不存在一心識上；由於不在證悟空性之心智上，所

以就說：成就色身的因必須另外積聚。 

    無上密續在上道階段，於一心識之上便能齊備成辦二身之因；是故，

乃將波羅蜜多乘所宣說的道位於闡明展現之上，又添加了不共之處呀！

因此，被龍樹菩薩父子承許為具正量。另外，如果以理路作思維而分析，

則依靠無上密續典籍，對於波羅蜜多乘所宣說的道以及果乃會獲得深切

的相信。雖然如此，世尊並不是盡人皆知地作宣說。 

    巴利文典籍是眾所周知地作宣講，因為是眾所周知，所以被歷史學

家所記載而成為歷史；例如：三次結集是人人皆知，三藏是經過結集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《入中論》第八地第一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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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，這是大家所共許。至於大乘經典並不是盡人皆知地作宣說，因為

不是盡人皆知地作宣說，所以就不會以盡人皆知的方式作結集。 

    在《思擇燄》當中說：大乘經典是由普賢菩薩以及文殊菩薩等所匯

集而成；這些不是一般的徒眾所能看到，是以天人之行相所成的菩薩，

因此除了清淨業的補特伽羅之外，並非平常人得以見到。因為在宣說教

法時是針對具清淨業的補特伽羅而講說，所以，會有「結集教法者也是

由具清淨業的補特伽羅——以天身之行相示現的菩薩所匯集」這種歷史

記載呀！ 

    同樣的，密續典籍更是如此。世尊宣說了三行持——解釋龍樹菩薩

《五次第》的論著——聖天論師的《攝行》當中有提到三行持：離貪行

持、地與波羅蜜多行持、具貪行持，總共三行持。所以在宣講密續時，

世尊會有以比丘行相作教誡的部分，也會有捨除比丘行相而以轉法輪王

的行相作宣說，此些乃是以“示現出所觀修之彼彼本尊”行相而作教誡，

是針對專門徒眾直接示現色身並且授予要訣。因此不僅非共許，而且不

是一般的歷史學家所會記載。 

 

趣入經文 

    然後，看《能斷金剛》。 

梵文：Arya vajracchedaka prajbaparamita nama mahayana sutra 

藏文：འཕགས་པ་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ཕ་རོལ་ཏ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་རོ་རེ་གཅོད་པ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 
     ཐེག་པ་ཆེན་པོའ་ིམདོ། （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） 

頂禮諸佛與菩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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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關於經典的名稱，已經談論過般若波羅蜜多，至於「能斷金剛」主

要是說明證悟空性的智慧；其中，菩提心所攝持的是勝義菩提心，此由

菩提心所攝持的證悟空性之智慧，不僅是煩惱障，連所知障也能夠斷除。

所以於彼方，能滅除一切所斷；於自方，具有理路的正量後盾。 

    對所謂「一切法自性空」不是於經教趨向皈依，而是以理路不斷作

剖析。所遮如果是真實存在，便應該找得到；探求卻找不著時，就是破

滅。若存在，則應尋得；於不得時，就是破滅。知道嗎？由於如此，證

悟空性之智慧於彼方能摧毀二障，於自方具正量後盾；因此，以理路不

能作壞損，是為「能斷金剛」。由於是一部宣說空性之典籍，所以經名

稱為《能斷金剛》。首先是序言： 

如是我聞。一時，薄伽梵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

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以及諸多大菩薩齊聚。爾時，世尊於初

日分之時，著裙與法衣，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

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缽，洗足已，於先設

座，跏趺端坐，正念而住。時諸比丘來詣佛所，頂禮雙足，

右繞三匝，退坐一面。爾時，須菩提長老在大眾中。 

    以上是將世尊視為人類而作歷史的敘述。當談論佛陀之四身時，其

中有智慧法身，智慧法身是自利之究竟。自利法身之現證因為是藉由現

證利他，所以在現證法身之同時需要成辦利他的功業，其中，由於是以

語業為主，因此就示現利他之色身。 

    又，色身分為：不共所化——菩薩以上之自在徒眾——所謂自在徒

眾只有菩薩聖者，因此就是菩薩所能謁見的一種色身，以及清淨業之凡

夫所能謁見的另一種色身；因而說為報身與化身二種。如是三身的產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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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源是自性身——自性清淨，由於是自性清淨，因此會產生離垢之驟然

清淨；所以，一是無為法之自性身，一是智慧法身，此二者屬於自利之

法身。加上利他之色身——報、化二身，共為四身。當論及四身時，《寶

性論》當中有言：「猶如法身不變動，呈現各種變化相」。 

    經文說明：世尊在人壽百歲時，以第四導師釋迦牟尼佛蒞臨世

間——示現出人類的行相；如是之世尊是一位比丘，從在家而出家，食

物則是過午不食——午後不受用食物，所以就放下缽具與法衣，在準備

好的坐墊上打坐。 

    所謂「端坐正念而住」說明：共通的現象是恆常具有雍容合度之身

語、以及不放逸的念知；因為教誡以阿羅漢為代表的周圍徒眾應當如是

行持，所以世尊自己也念知不放逸地安住。接著許多比丘等前來頂禮世

尊之後就座，而須菩提也就座在其中。總之，就是說明：以人類行相之

殊勝化身轉法輪時之行狀；以上是序言。 

    宗喀巴大師曾說：「於此觀想汝教誡，相好盛德極輝煌，遍為光

網所環繞；本師彼以梵音聲，思忖此乃如是說，佛陀能仁之影像，

僅現於心即受益，猶如月光於熱惱。」念誦本師之經教時，如同以上

所說在內心湧現本師的行相——世尊是以這般的身相姿態、這樣的衣著

而宣說教法，如果我們能在內心如此作呈現，會有種鮮明感呀！ 

    再來是議論： 

復次，須菩提長老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

恭敬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應供正等覺能以最勝利益，

益諸菩薩；如來能以最勝付囑，囑諸菩薩。希有！世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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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有！善逝！」 

    爾時，在周圍徒眾——阿羅漢長老當中算是長輩級的須菩提比丘，

向世尊請示有關大乘經典當中，修持菩提心以便能夠成為菩薩的話題。 

    若以巴利文典籍所說，菩薩指的是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積聚資糧的世

尊——以前在有學道階段作修持的那段期間，稱之為菩薩。大乘典籍當

中則說：我們調治內心，於心續中生起菩提心，以便能夠成為菩薩。否

則，要從三大阿僧祇劫積聚資糧開始才會成為菩薩，此外並不是呀！ 

    於同一時期，如同「俱時無二如佛陀」所說，不會出現兩位轉輪勝

王；為什麼呢？因為猶如不會有兩位佛陀蒞臨般。所以龍樹菩薩等人，

以大乘來說已於一世成正等覺，這是以大乘密續而言；因此，在上半生

已經證得菩薩。明白嗎？以巴利文典籍所說，一劫中只有一佛，因為除

了一位在有學階段修持的菩薩之外無他，所以菩薩就只有一位呀！ 

    於大乘典籍當中，從現在我們是一位初學者開始，加以教導菩提心

之修持，對於世俗菩提心以及勝義菩提心——空性見從現在起作觀修，

以令在心續生起而能夠成為菩薩；是以此作為基礎而世尊教誡：「世尊

如來應供正等覺能以最勝利益，益諸菩薩；如來能以最勝付囑，囑諸菩

薩。」 

    在受持菩薩戒律儀時，會有「是否承諾令佛陀種性續流不中斷」之

詢問；佛陀種性指隨行佛陀，執持教法、承繼佛陀家業的傳承弟子。所

以，如是之繼承者——菩薩於未成為菩薩時，從新生起菩提心，生起殊

勝菩提心後修學六度行持令菩提心輾轉增長，最後於心續生起勝義菩提

心成為行於道地之菩薩聖者——能夠證得佛陀果位者，此等即是佛陀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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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的心傳弟子。 

    一般，聲聞獨覺阿羅漢雖然是佛陀的弟子，但是，近佛子指的是菩

薩，所以稱名為「佛子」。於彼等，世尊乃將佛教完全交付；其中乃將

《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囑咐給諸菩薩，在《般若經》正文當中有〈善付囑

品〉呀！「囑諸菩薩。希有！世尊！希有！善逝！」說明：世尊對成為

菩薩之徒眾教導現證四身果位的方法，乃令人覺得稀奇。 

    然後是經典正行，分為三個科判：信解行地——菩薩凡夫位——資

糧、加行道階段；接著是增上之清淨意樂地，亦即，見所斷等之十地；

然後是果位——佛地，共三項。 

    在宣說的方式上，《般若》經典的一般法則是：明說空性，隱義則

為現觀之次第。所以，直接作說明的全都是空性，但是，由於配合所空

處——有法而直接解說有法的特色，因此等於宣說了現觀之次第。所以，

解釋《般若》經典之密意者，一是：隱義——現觀次第之解說者；一是：

明說——空性之解說者，共有二種。 

    由此，在歷史中就有兩位開派大師；喔！這種二分法其中之一應該

是開創唯識派。總之，解釋《般若》經典的開派大師若說分成三位或二

位並無不可。解釋明說空性次第之開派大師是龍樹菩薩，闡揚隱義現觀

次第之開派大師是彌勒怙主。 

    如果論及中觀、唯識的二位開派大師，就是從見解上區分的開派大

師，則闡明中觀見解之開派大師是龍樹菩薩。主要針對唯識見……唯識

見解在龍樹菩薩時代就存在，世尊所宣說的《解深密經》、《入楞伽經》

等所針對的徒眾就是屬於唯識見解的承許者，因此，唯識見解是由世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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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宣講並且存在那個時代；所以，如同龍樹菩薩針對中觀見解——細品

緣起義理而作為主要抉擇般，著重唯識見解——能所取二空之真實性而

作抉擇者，乃是無著菩薩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中觀、唯識見解之開派大師就是（上面）這兩位；將《般

若》經典的現觀隱義、以及明說空性二者作闡揚的則是彌勒怙主與龍樹

菩薩，有這種說法呀！ 

    因此，現在這部經典宣講的是明說空性；但是，在逐一敘述所空

處——有法時，從信解行地到果地之次第便會依序出現。對此，如果不

依靠解釋本，則很難理解。現在我參考的解釋本是一位蒙古學者所著作

的注釋，很不錯！此經的解釋本另有一些西藏注釋。這部解釋本的根本

依據處是：世親論師著作的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——收錄於《丹珠爾》，

然後是蓮花戒論師著作的《能斷金剛廣釋》，是從這兩部著作總攝其中

要義而寫成。 

 

宣說修行之性相 

    首先，宣說信解行地。 

世尊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云何應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攝

伏其心？」如是啟請。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須菩提乃以六相而啟請：一、消除疑惑——

消除心生『為何此般若波羅密多乃不斷佛種續流』之諸疑惑者之疑慮。二、生起

信解——為令菩薩心續未圓滿成熟而修持諸多福德者，於般若波羅密多生起信解。

三、令趣入甚深義——為令心續圓滿成熟者趣入甚深義。四、不捨離——遭受錯

誤修行所損惱者，其執取乃希求多福，故給予正確鼓勵而不捨離。五、心生殊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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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何發心以及如何安住發心後之行持？或者「云何應住」的「住」

當成所謂「未入常住處莫行持」、「常住之上師」、「應依止常住處」的「住」，

這在戒律當中會提到呀！如果從這方面作搭配，就可以理解成依止善知

識之方式，是為「云何應住」。 

    所謂「云何修行」說明：在信解行地生起菩提心之後，依次於證悟

空性的止觀雙運瑜伽作觀修；從加行道階段不斷往上增長，最後當獲得

第一地智慧——證成見道時，就生起無分別智——真正的勝義菩提心。

對此應當如何修行？亦即，要成辦佛陀智慧法身之因——現證空性之勝

義菩提心應當如何生起？ 

    首先是生起世俗菩提心，是為「云何應住」；「云何修行」是生起勝

義菩提心。對於成辦此二者時之違緣如何排除的方法，則是「云何攝伏

其心」——在實踐如此甚深廣大的二種修行期間，如何將違緣異品清

除？ 

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善哉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汝所

說，如來以勝利益，益諸菩薩；如來以勝付囑，囑諸菩薩。

須菩提！汝應諦聽，極善攝意！於發趣菩薩乘者，應如何

住？如何修行？如何攝伏其心？吾當為汝解說。」須菩提

長老答曰：「唯然！世尊！」並依佛聽受。 

    須菩提請示問題，然後答覆是「須菩提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…」說

明發心之情形、發心之後修學行持的方法，以及後面的消除異品之方式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喜樂——令具利濟之增上意樂者觀見證彼法而心生殊勝喜樂。六、令正法長住——

令大乘法於未來長久住世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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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世俗菩提心與勝義菩提心的生起似乎是以明說與隱義作宣說，先看

經文： 

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當生如

是心念：『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

生，若有色、無色，有想、無想、非無想，盡諸世界所有

眾生乃以假立所尋思，如是一切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

度之。如是雖令無量眾生滅度，然無有任何眾生得滅度。』」 

    所謂「眾生乃以假立所尋思」意思是指：眾生僅是假立。這句要說

明什麼呢？除了是由依賴而假立之外，並非真實存在；如許之眾生皆非

真實存在。有是有，但有的方式是由假立而存在，並非真實存在；這就

是中觀宗的主要見解，所以說「盡諸世界所有眾生乃以假立所尋思」。 

    「如是一切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，講的是生起世俗菩提

心——將無量無數的所有眾生「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，希望安置

於究竟佛果之修學“追求利他”的心念，於宣說追求利他之餘，乃間接

指出：要將他人安置於涅槃之前，自己必須先證得涅槃。例如在《如實

詮說文殊名號》中有說：「猶如所說而行持」，如同教導他人般，自己

也必須如是行持；身為一位平凡士夫是必須這樣做呀！ 

    因此，世尊為了將他人安置於涅槃而指導到達涅槃地之方法，自己

本身必須先現證。如同龍樹菩薩「自知並示他」所說，只有自己確定

後才能引導別人，此外，如果自己不確知，便無法指導他人。「方便所

生與彼因，隱蔽則彼難言說」
3
指的就是這個，所以，間接指出自利—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《釋量論》第二品第一三三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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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證菩提；此即宣說了二欲樂之心念。 

    「如是雖令無量眾生滅度，然無有任何眾生得滅度」說明：在世俗

名言上，要生起希望將所有眾生安置到無餘涅槃的心念，因此自己也應

當現證菩提；然而這只不過是在不加以審察之下才維持。對於由依賴而

假立的涅槃果位、現證涅槃者、以及所針對的眾生雖然存在，但是如果

加以探求分析，則絲毫無所得；因此，於勝義上應當心生並無任何眾生

獲得涅槃；以此宣說了空性。 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眾生想，則不名菩薩。所以者

何？須菩提！若有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，即不名

菩薩。 

    說明：對於所得——無住涅槃，以及能得——窮盡虛空之眾生，如果

耽著為真實，則非虛假，故無法改造；假使無法改造，心緒就不會轉變，

無法令不清淨的眾生遷移到清淨的佛陀境界。就像早上提到的，常一自主

的我如果不能轉變，則不清淨時期的我就無法成佛；因為沒得改造。 

    所謂「補特伽羅」如果安立成依賴意識而假立，則從意識可以轉化

上，補特伽羅也能夠改變；因而輪迴眾生就可以轉變成佛陀。由於是依

賴而假立，因此得以改造，因為可以改造，所以是因緣作用；由於是因

緣作用，因此，以行道能證獲果位便具道理呀！  

    所以經曰：「若有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，即不名菩薩。」為什麼「不

名菩薩」呢？因為所謂「菩薩」是究竟二利而欲成就佛果，指的是對成

辦佛果具善巧方便，所以，如果隨著我執之他力而轉移，即非善巧方便；

此乃宣說了補特伽羅無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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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應不住於事而行布施，應無所住而

行布施。應不住色而行布施，如是，應不住聲香味觸法而

行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如是布施，乃至相想，亦不應住。

何以故？菩薩不住而行布施，其福德聚乃不可稱量。須菩

提！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稱量不？」須菩提答：「不爾，

世尊！」世尊言：「須菩提！如是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

十方虛空，可稱量不？」須菩提答：「不爾，世尊！」 

    以上宣說法無我。一方面說明發心後修學行持之情形，（另一方面）

從修學布施等行持上，說明應當捨除持相之所緣意向；這指的就是法無

我。說明了兩種無我，勝義菩提心之所緣——空性——二無我。 

世尊言：「須菩提！如是菩薩無所住而行布施，所得福聚

乃不可思量。」4 

    應該是在說明方便智慧雙運，從三輪不可得上而行布施，從三輪不

可得上而證成遍智；如是，便齊聚智慧資糧以及福德資糧，所以說的是

二資糧雙運。 

    上面經云「菩薩不住而行布施」，其中所謂「不住」說明：無所得

的三輪體空，亦即布施者——作者，布施者的行為——布施，布施對

象——行為對境；所以，對於布施者、布施行為、布施對象，從了知此

三者乃諦實空如幻化上，而捨除補特伽羅想。藉由對唯名假有之緣起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中此段之科判為“結合波羅蜜多”，釋云：「此處

所謂『布施』非單獨講說布施，而是依據三種布施宣說六波羅蜜多。一、財施：

宣說布施波羅蜜多。二、無畏施：宣說持戒、忍辱波羅蜜多。三、法施：宣說精

進、禪定、智慧波羅蜜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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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的了知，於彼等對境如果以慈愛關懷並希望安置於究竟菩提之心念而

作布施，則具有智慧資糧的作用，因為也具備福德資糧，所以是二資糧

雙運。 

    施予如是之布施，其福德聚乃是「不可稱量」。因為在智慧資糧部

分，具有證悟空性之心智所攝持；在方便部分，由於是以菩提心為動機

而作布施，亦即，懷著將所有眾生安置到遍智境地之心念而行布施，所

以，施予布施之善根直至虛空未盡為止，布施的作用乃持續存在。講的

是順福德分之善業、以及順解脫分之善業。 

    所謂「順福德分之善業」是指：造作一善行——例如對貧困者布施、

對病患布施，而作其布施的目的是希望今生不會生病受苦，或是成辦事

業、多賺點錢，如果在這些方面作考慮而（行善，或是）持念「阿彌陀

佛」，則善行之目的由於是以此生的興盛作為所緣，因此在今生的興盛

消失之後，善行的成果就會跟著結束；亦即，完盡善行的作用——成果

的利益功效。假使以證獲解脫作為所緣而行布施，則在獲得解脫之後善

業就完結。 

    至於證得遍智果位所針對的是為了窮盡虛空之眾生，因此以追求遍

智之心念作為攝持而施予的布施，直至窮盡虛空為止，該善行的效用都

存在著，如同「直至虛空未盡彼不失」所說；總之，一直到眾生存在為

止皆持續善行的作用，因為目的還沒實現呀！是懷著將所有眾生安置到

遍智境地之心念而行善，亦即，目的是將所有眾生安置到遍智佛果之境

地，所以，直至有眾生為止，都存留著該善行的功效；故經說「其福德

聚乃不可稱量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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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另一方面，如果只是為了自利而布施，則是以自己為所緣所做的布

施；假使是為了無量無數的眾生而行布施，則所緣就變成不可計數。從

這方面便出現很大的差別呀！於果報上，由於是為了追求遍智果位而行

布施，因此果報非常廣遠；因為意樂寬廣、果報廣遠，所以福德就不可

計量。由於如此，我們無論積聚任何善根，如果都能堅持以發心作為攝

持而祈願以及行善，則會產生別於其他的善行功效。 

 

希求證獲色身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具足勝相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

答：「不爾，世尊！不應以勝相觀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

勝相，即非勝相。」 

    說明：發心之後修學行持之因——追求菩提。於世俗上具備相好莊

嚴的色身，由於這是成辦利他的主要條件，因此，以追求利他之意樂就

會有追求色身的想法；所以，在世俗上需要具有追求色身的心念。 

    又，經文明說不可「以具足勝相觀如來」，是以勝義——諦實的角

度來說。佛地果位——凡見無不悅意之相好莊嚴色身，在我們心中是以

真實存在而顯現，具有所破表象；雖然具有所破表象，卻非如同顯現般

存在，由於非如同顯現般存在，所以經曰：「不應以勝相觀如來」。 

    依據諦實而言，對於所現證的佛陀果位或是色身，不應視為真實的

色身。「何以故？如來說勝相，即非勝相。」世尊所說的勝相僅是以緣

起而宣說，由於是以依賴所假立而宣說，因此，所說以依賴而假立的相

好就是自性空；真實上是非自性存在——自性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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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所有勝相，皆是虛妄。若無勝

相，即非虛妄。是故，應以相無相而觀如來。」如是教誡。 

    所追求的相好莊嚴色身呈現在我們內心時，表象乃與真實狀態不相

符而虛妄地顯現；因為真實並非如同呈現在我們內心那樣地存在，所以，

就變成是虛妄的義趣，是為「所有勝相，皆是虛妄。」 

    「若無勝相，即非虛妄」說明：勝相不是自性有，勝相不以勝相本

身之性質而存在，由於不以本性而存在，因此不滿足唯所現之勝相而於

對勝相的真實狀態作審察之心智上，並找不到勝相；勝相乃消失不見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勝相本身非真實存在，所以，於證知勝相實質的心智上

找不到勝相；故說「若無勝相，即非虛妄」，就是所謂的勝義諦。 

    經文的含意是：以真實狀態來說，絲毫亦不存在；以表象來說，則

存在，區分成二類呀！所以，龍樹菩薩曾說：「諸佛說正法，如實依二

諦」，是出自《中觀根本慧論》，「世間世俗諦，真實勝義諦」
5
。在世

尊的教誡中宣說了「有」、「具大利益」，又，對於如是不得了的大利益

切不可耽著——宣講了「無」，這就是宣說二諦。 

    一般，所謂「二諦」在外道典籍也會講說；就如同內道的毗婆沙宗

般會談論二諦的安立，在《般若》經典中以二面所宣說的二諦之安立方

式，是指二諦乃體同面異。 

    例如：以成就相好來說，從表象的角度而言，是相好。若問：「相

好本身是如何形成？」相好的存在方式除了是由依賴而假立之外，並沒

有真實存在的相好；所以，非真實存在即成為相好的究竟真實狀態。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《中觀根本慧論》第廿四品第八偈。 



~ 21 ~ 

 

麼回事呢？ 

    於不加以審察分析之內心上，乃呈現出相好；如果對於「相好的真實

狀態為何」不斷作思索，則找不到呀！由於如此，無自性之相好不會被滿

足於唯顯現的相好而認持之心識所尋得；不滿足於唯顯現的相好，對於

“相好的真實狀態為何”探求其施設義，而被此探求的心識找到呀！ 

    所以，不同的兩種心識所尋獲之義理有兩種呀！在相好此一事物上，

不加審察分析時所得的一種體性、以及對究竟真實狀態加以審察分析後

所得的另一種體性，這所針對的是同一事物呀！因此，本性乃成為“有

法”的特性，不會有不具特性的事物本體。 

    所以，二者體性相同，但是，事物面相異。一為真確，會被觀見真

實狀態之心識所尋獲；一為不剖析真實狀態，找到的只是唯顯現。這就

是二諦的安立法則，不是像毗婆沙宗所主張的那樣，而是這裡所說的：

一是體性，一是事物面。 

    至於真實狀態——所謂「空性」——無我是怎樣的呢？龍樹菩薩的

心傳弟子——聖天論師曾說：「凡依賴而生，彼不成自主，此皆無自

主，是故非有我。」
6
說明：無論任何事物要成立本身的性質，不觀待

其他就不存在 ；只要是觀待其他而形成，就不是以自主而成立，是為

「凡依賴而生，彼不成自主」。 

    「此皆無自主」說明：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——「此皆」的「此」——

自己本身，全都是由依賴而產生、由觀待而存在；由於如此，就不是以

自主所形成。自主所形成乃稱為「我」，因為「此皆」非以自主所形成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《四百論》第十四品第廿三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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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此皆是無我。 

    這在月稱論師所著作的解釋當中提到，所謂「無我」的「我」指的

是什麼呢？所謂「我」乃具有“不依靠其他”之體性。此處所謂的「我」

不是指自他的“我”，所謂「無我」的「我」乃指：諸凡事物的本質為

“具有不依靠其他之體性”。但是因為彼不存在，所以是無我；其中分

成法無我、以及補特伽羅無我，共二種。 

    是故，經中所說的「如來不具相好」即是思及此義理——自性空，

不存在自性之相好。在相好上分成二種體性：一是世俗體性，一是勝義

體性。因為不以自主存在，所以是無我；而自主的含意，在龍樹菩薩的

《七十空性論》提到「因緣所生任何法，凡以分別為真實，本師說彼

即無明」。 

    其中“依賴因與緣所產生的事物”說明：因為觀待因與緣，所以是

憑藉因與緣之意；任何憑藉因與緣的一切事物，「凡以分別為真實」——

認為是具有真實、自性的看法，乃是實執。因與緣所產生的事物乃觀待

其他才形成，而不觀待地自主存在，是所謂的「我」；執著有我的這種

心念，即說為「無明」，是為「本師說彼即無明」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在我們內心無論呈現任何事物，是如何作認定的呢？例

如：當你們看我時，一位可以指出的法王——達賴喇嘛乃從彼方存在；

心中是這樣作顯現呀！對我來說，你們也是以真實存在而湧現於內心，

這就是“所遮表象”。如果像心中所呈現那樣真實存在，於不斷作探求

之後，應該被找到；但是卻沒什麼可被找著呀！ 

    我們內心對於所謂「如來」乃認為是真實存在，提到「本師釋迦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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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」時，就是信仰的對象；想一想，則是一位會令身毛直豎、眼淚盈眶

的信奉對境，是這樣顯現在我們心中。 

    假使如同內心所呈現般真實存在，則《中觀根本慧論》當中所說的

「非蘊非離蘊，此彼不相在，如來非有蘊，何處有如來？」
7
說明：

如來之無漏蘊是如來嗎？有沒有一種別於如來之無漏蘊的如來？如來

與如來所依賴而假立的無漏蘊二者彼此是否相互依賴？是否擁有？則

根本找不到呀！所以說「何處有如來」，因為找不著呀！探求時就會是

這樣；由於如此，假使如同內心所呈現般地存在，則尋找時應該越來越

明顯。 

    又，《中觀寶鬘論》云：「陽燄若為水，近者焉不見」
8
，以例子說

明：假使像我們心中所認為那樣真實存在，則於探求是否如同內心所認

持般而存在的心識作尋找時，應當愈來愈清楚；但卻不是如此。由於如

此，倘若如同不加以審察分析時所呈現在內心般而存在，則應該於探索

後而變得明白；因為不是這樣，所以，可以確定非如同內心所認持般而

存在。 

    因此，經文在這裡說明了對於二諦應當做區分，二諦必須從體同面

異上作展現；我們內心所認持以及真實狀態乃是表象與實質不一致，對

這些都做了宣說。所以，中觀派學者對此非常詳細所作的解說，乃令能

仁之密意越來越清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〈觀如來品第二十二〉第一偈。 

8
 第一品第五二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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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求證獲法身 

    然後「如是教誡」以下要說明：追求法身之欲樂。上面是追求色身

之欲樂，現在要說明追求法身之欲樂。法身在此處分為所說之法身、以

及所證之法身。 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正法將滅

時，頗有眾生聞說是經，將生實想不？」世尊言：「須菩

提！莫作是說：『於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正法將滅時，頗

有眾生聞說是經，將生實想不？』須菩提！於當來世，後

五百歲，正法將滅時，有諸大菩薩具戒具德具慧；須菩提！

彼諸大菩薩，非於一佛承事供養、植諸善根；而是已於無

量百千佛所，承事供奉、植諸善根之諸大菩薩。須菩提！

是人乃能於此經典生一信心。須菩提！如來悉知是人，悉

見是人，彼諸有情當生、當攝無量福聚。」 

    先說明這段。於未來佛教存在的期限……對於佛教存在的期限，各

個經典有不同說法
9
，大概是因為所考慮的不一樣吧！像是修持期、教

法期、唯相期
10
等所說的不同時期，有思及此而作的說法，出現不一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漢譯《大方等大集經》云：「爾時世尊告月藏菩薩摩訶薩言……於我滅後五百

年中，諸比丘等，猶於我法解脫堅固。次五百年，我之正法禪定三昧得住堅固。

次五百年，讀誦多聞得住堅固。次五百年，於我法中多造塔寺得住堅固。次五百

年，於我法中鬥諍言頌，白法隱沒，損減堅固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卷十三，頁 363

上～中） 
10
 佛教流傳世間共五千年，分為十期，每期五百年。一、證阿羅漢果，二證不還

果，三證預流果；是為證知三期。四、修勝觀，五、修寂止，六、持淨戒；是為

修持三期。七、學對法藏，八、學經藏，九、學律藏；是為教法三期。十、唯相

期——末五百年，解行失常，唯具出家外表形相。 



~ 25 ~ 

 

的年數期限。或是僅以印度作為考慮而說，例如以印度整體而言，佛教

差不多已經衰敗，大約有二千六百年了吧！反正是有這麼一段時期的講

法。一般的說法是：五百年十期，總共五千年。 

    在這五千年當中的末期，會不會有宣說佛陀如是之教法者呢？當向

世尊這樣請示時，世尊回答「會」。即使到達佛教的末期，仍然會有生

生世世積聚無量無數福德資糧的菩薩蒞臨，會有對佛陀的教證法理，特

別是對此《般若》經典作講聽、觀修者降臨；經文的意思就是這樣。 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彼諸大菩薩，無我想、眾生想、壽者想、

補特伽羅想。須菩提！彼諸大菩薩，無法想，亦無非法想，

彼等於非想亦無想。 

    說明：即使在名言上，菩薩由於串習愛惜他人的心力，而不會生起

自我愛惜之我執心念，是為「無我想」。所謂「無眾生想」說明：不具

有如同內心認為的自性有那樣，於事實上存在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

羅想
11
。 

    彼等大菩薩非如具聲聞獨覺所緣般……所謂「具聲聞獨覺所緣」，

當提及大小乘時，是以意樂之大小而談論；所以，內心只為自己之寂滅

安樂作追求的聲聞獨覺，其見解是不顛倒的無我見——聲聞獨覺聖者必

定具有無誤的空性見呀！而此處所謂「具聲聞獨覺所緣」指的是下部宗

義二部派，主要應該是毗婆沙宗，或是隨教行經部宗；我想大概是以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 世親論師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以及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皆云：「定執

自相續之存在，為我想；執著有“我所”，乃是眾生想；執持“我”之壽命永世

長存，是為壽想；執著輾轉行於情世間，則為補特伽羅想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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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為主。屬於這些宗派的見解乃承許“法諦實有”，不同意“法無我”，

只主張補特伽羅無我；因此就說「非如具聲聞獨覺所緣般有法想」。 

    （菩薩）由於觀見一切法乃諦實空、自性清淨，而信解空性，所以

「無法想」。「亦無非法想」說明：當以字詞講說時——「於勝義而言乃

無任何事物」所言說的這些語詞，與順世派
12
所主張的沒有前後世類似，

有些用詞乃相似，但不是這樣；「亦無非法想」指：於名言上不說沒有

前後世。 

    「彼等於非想亦無想」說明：絲毫不作意地遮止所有戲論，亦即，

於現前確知勝義諦之心智上雖然止息一切戲論，但卻不是非想之等持。 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彼諸大菩薩若取法想，即有我執、眾生

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 

    補特伽羅無我以及法無我，佛說了兩種無我呀！兩種當中所謂的

「補特伽羅」指的是作者，士夫或是補特伽羅乃屬於補特伽羅無我。此

處所說的補特伽羅無我，以龍樹菩薩對世尊密意所作的不共解釋是：不

談論二無我的粗細，所謂「補特伽羅無我」就是補特伽羅自性空；「法

無我」就是蘊等法自性空，僅是如此。 

    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體空，是屬於粗品補特伽羅無我；這在《入中

論》提到：「度脫眾生故無我，二分人法而宣說。」
13
有法——差別事——

補特伽羅，以及被施設為補特伽羅的蘊等法、或者補特伽羅之能受

用——蘊等法，因為有兩種，所以形成二無我。說出此詞句之作用即指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
 順世派：主張沒有來世、沒有業果的斷見派。 

13
 《入中論》第六發心——現前地、第一七九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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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二無我的含意上，並無粗細之差別。 

    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體空，是屬於粗品補特伽羅無我；令流轉於輪

迴中的根本——補特伽羅之我執，乃成為認持補特伽羅為自性有的執著，

所以像這樣的補特伽羅無我，就是補特伽羅自性空。因此，在這裡宣說

了補特伽羅無我，對吧！至於蘊等法也是自性空。 

    在《心經》開頭有說「照見五蘊亦皆空」，聽說在漢譯本當中沒有

「亦」字，而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對吧！此說明：所謂「補特伽羅」

是依賴蘊所假立。例如：在下部宗義的論典當中，主張蘊為實有、補特

伽羅為假有，任何假有事物的施設處乃是實有。因此，所謂「照見五蘊

皆空」即說明：補特伽羅的施設處——蘊等為自性空，如果施設處為自

性空，則依此所假立的補特伽羅更是自性空；藏譯本有加「亦」字，而

成為「照見五蘊亦皆空」。 

    所以，蘊等法乃自性空，由於差別事是能受用之蘊等法，因此，是

在二分成“法以及補特伽羅”的法之上的無我，故為法無我；共兩種。

所以，這裡經曰「若取法想」說明：對於施設處——蘊等法，如同呈現

般持取為自性有之想法——認為是自性有的這種執著如果存在內心，彼

「即有我執」。 

    這在龍樹菩薩的《中觀寶鬘論》有說：「直至有執蘊，如是有我執」
14
，

直至執持蘊為諦實之耽著境未被破除為止，依賴此蘊所假立的補特伽羅

我執就無法捨棄；亦即，無法遮除補特伽羅之實執耽著境。總之，具有

能夠破壞蘊之實執耽著境的能力者，才能證知補特伽羅之自性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
 第一品第三五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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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再者，當在我們心中湧現出“我”時，乃從“內心所呈現的我之施

設處——蘊”之上而在心中認持“我”。譬如：名字叫阿難達或是袞尬，

當要在心中浮現袞尬這個人時，是在內心呈現出此人的蘊體，然後才認

持此人的“我”。當我們對“我”心生我執時，乃從蘊生於心境之上而

產生我執。 

    所以，當蘊生於心境之時，蘊就呈現出真實有；如同蘊所顯現出的

實有，而在心中生起強烈的“我”時，就有所謂「我的蘊體」。如同蘊

所顯現出的實有般，內心就產生蘊之實執，由蘊之實執作引生，依賴蘊

所施設的我之實執就會產生。由於如此，所謂「以法我執作為根基而會

引生補特伽羅我執」的意思就是這樣。所以，此處經曰：「若取法想，

即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」 

若取非法想，彼亦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 

    這句經文非常重要。唯識宗主張空性——圓成實乃真實存在；這種

想法對我們會有危險呀！一切法乃自性空，而所謂「自性空」乃從初始

就存在——我們心中會認為那是一切法的原始自性呀！當這樣在內心

顯現時，所謂原始自性——空性幾乎就會以真實存在而呈現呀！ 

    因此，對於認持空性為實有的觀念，如果不具備從微細所遮便善加

破除之嫻熟心智，則提到空性——從初始就是諸法的實質、諸法之究竟

真實狀態，心生「其乃自性有、非僅以名言作安立」的念頭乃若隱若現

呀！所以，認持空性為真實存在就變得很危險。 

    這句經文即說明此義理，如果認為空性本身為真實存在，則是個錯

誤。空性也是自性空，所以世尊在宣說空性時，先二分為法無我以及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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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伽羅無我；然後再更加詳細作區分時，便於法無我當中宣說了「空空」，

亦即外空、內空、內外空、空空、勝義空等類，乃將所空處安立為空性，

其乃諦實空，對此乃極為鄭重地證成。因此，這應該就是此句經文所宣

說，是為「若取非法想，彼亦有我執」。 

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菩薩不應誤取法，亦不應取非法。以

是義故，如來說：『彼諸了知法之門類如筏喻者，法尚應

捨，何況非法。』」 

    此即《寶性論》所說的「捨故虛妄法，無故怖畏故，二法與聖僧，

恆非勝皈依。眾生之皈依，真實唯佛陀，能仁具法身，僧亦究竟故。」

15
如同《寶性論》所說，教法乃如同船筏般應當捨棄

16
；亦即，對其義理

作了解而在心中生起領悟時，就應如同船筏般而擱置一旁。所說的意思

就是這樣，是為「法尚應捨」。 

    總之，究竟的皈依是法身。那麼，究竟之境地難道沒有三皈依嗎？

有的，即「具能仁法身，僧亦究竟故」，由於具備能仁之法身，所以在

究竟之佛地，有法身、有法寶，「僧亦究竟故」——有無學僧；因此，

以究竟皈依處而言也有三寶。 

    （其中）主要關鍵是：名言有、勝義無；此為全部的中觀宗所承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
 第一品第二十、廿一偈。 

16
 漢譯《寶性論》云：「法有二種，何等為二：一、所說法、二、所證法。所說法

者，謂如來說修多羅等名字章句身所攝故，彼所說法證道時滅如捨船筏；偈言可

捨故。所證法者，復有二種，謂依因果二種差別，以依何法證何法故，此明何義？

所謂有道有為相攝，若為有為相所攝者，彼法虛妄；偈言及虛妄故。」《大正藏》

No.1611 卷三一，頁八二六上～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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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詳細解說，則未加審察分析時，乃為世俗所共許；於世俗之共許上，

還不會被其他世俗標準所害損。 

    不僅如此，即使不為世俗標準所害損，對於一些世俗事物，因為說

實事師主張事物為實有，所以在安立事物的事相時，有些種類在尋求施

設義後被找到並作安立，因而對這些類屬雖以世俗標準不能害損，卻會

被審察勝義之理路所壞損。由於如此，在不被其他世俗標準所害損之上，

還要不為審察勝義之理路所壞損，於此三者之上而成為“名言量成——

名言有”之類屬。 

    縱然為世俗所共許——具有自取之分別心，如果彼分別心會被其他

名言標準所損害，就不成為名言。例如：夢境中的人；感受夢境之心思

是眾所周知，雖然如此，但是夢境中的人是人卻被名言標準所損害。明

白嗎？所以，這就是不僅為世俗名言所共許，並且不被其他名言標準所

損害。 

    另外，所謂「不被審察勝義之理路所壞損」說明：唯識宗主張在補

特伽羅所依賴而施設之蘊等實有當中，應該找得到補特伽羅之事相。如

果於意識上作安立，則在無意識狀態下就無法成為補特伽羅；或者聖者

根本定之智，心識行向無漏體性時，也很難作為補特伽羅之事相，由於

如此，就安立了阿賴耶識。會安立阿賴耶識，是探求施設義而找到後所

作的安立，所以，此雖不被世俗標準所壞損，卻會被審察勝義之理路所

害損。 

    因此，上面說的「夢境中之人是人」會被世俗標準所壞損，清醒時

的人是人不會被世俗標準所壞損；明白嗎？從是否被世俗標準所壞損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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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立世俗標準；此外，如果只是以呈現於心識並且為共許，便安立成存

在，則於兔角之自取分別心上乃認為有兔角，知道嗎？ 

    總之，世俗標準是存在於不加審察分析時之心思，所以，於未加審

察分析——唯顯現之上作安立之類屬，是為名言。 

    至於所謂「勝義」是不滿足於唯顯現，對其為何種真實狀態、體性

作思維審察而找不到；對於剛才不加審察分析而放任不管的那些變成無

有所指。由於如此，這是以審察勝義作分析；亦即，不滿足於唯顯現而

剖析對境之真實狀態為何，在審察分析時卻找不著，此即自性不存在。 

    審察分析的原則是：呈現出從彼方存在——當以從彼方存在而顯現

時，就要針對“是否存在於顯現處之上”作思索，審察有無從顯現處存

在。所以，剖析顯現處之後如果存在，亦即，呈現出從顯現處存在，假

使如同所現般存在，則應被審察是否從彼方存在的心智所找到；但心智

作剖析時卻找不著，所以，此不為心智所尋得（之結果）——那個呈現

出從彼方存在並非如同所現般存在就很明顯。 

    但是，這表示世俗事物不存在嗎？根本就沒有嗎？不是呀！世俗事

物的安立原則是：於未加審察分析之上作安立。如果在未加審察分析之

上作安立而且不壞損標準，就能安立成名言有；除此之外，假使從對境

上可以被指出來而安立成名言，則是屬於承許名言自相有。 

    反之，根本不從彼方存在，唯是名言安立；二分成“名與外境”之

外境乃存在，雖然存在名之安立處——外境，但是要對外境安立本性時，

除了只是依據名言才存在外，並不從外境而有。由於如此，在中觀派當

中所主張的「連名言亦不承許自相有」，指的就是這個。所以，根本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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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有從外境而存在，是為不以自性成立；明白了吧！ 

    由於不從外境而存在，因此除了依據名言才存在外，別無他途呀！

如同宗喀巴大師所說「不出二種存在法理」，前者（從外境存在）乃以

理路作壞損，而不是從外境而存在，就是依據名言而存在，存在的方式

除了這兩種之外無他；由於依據外境而存在會被理路所壞損，因此，依

據名言而存在就背理而成。 

    那麼，我們是如何作認持的呢？不安立成依據名言而存在，卻認為

是從外境而存在，這就成了“所遮表象”。因此，對於非如同所顯現般

存在應當作抉擇，並確定絕不是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而存在。 

    貢唐仁波切曾說過很不錯的話：「以見尋求自性故，由於不得而破

滅」，因為見解而不滿足唯顯現，然後對是否從外境存在之本質作尋求，

於探索後而不得時，便是以見解而破滅。「以見尋求自性故」，由於找

不到而令自性破滅。「不得未遮施設處」——那個找不到並未遮止名言

所依賴而施設之處，明白嗎？ 

    「以見尋求自性故，由於不得而破滅，不得未遮施設處，望見剩

餘之唯名。」依賴某種不為其他世俗標準所壞損之本體而呈現出彼彼

外境，所以就說：「不得未遮施設處，望見剩餘之唯名」。「於彼唯名

眾能所，無諍經歷而存在」說明：彼唯名乃無可爭議地呈現一切能、

所，「追隨行者以精進，清淨功過取捨行。」
17
曾這麼說呀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 貢唐仁波切《具義讚》言：「以見尋求自性故，由於不得而破滅，不得未遮施設

處，望見剩餘之唯名。於彼唯名眾能所，無諍經歷而存在，追隨行者以精進，清

淨功過取捨行。」（第廿一、廿二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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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果了解名言有、勝義無，則對於下面經文所宣說，便知全都是此

二者；只有所詮之差別事（不同）。例如：現在談論的是相好、眾生，

而這些都是名言有、勝義無。接著下面將飛快地念過。 

    這裡有個科判，上面是“所說之法身”，現在是“所證之法

身”——追求所證之法身；其中分為智慧之體性、以及福德之體性，亦

即，追求智慧體性之法身、以及追求福德體性之法身。首先是追求智慧

體性之法身： 

又，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於阿耨多

羅三藐三菩提有所證不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如是教誡。 

    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就是成等正覺、現證菩提，在自性全然清

淨之上，以對治力滅除驟然所斷之具二清淨的法界。 

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如來於阿

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無所證，於法亦無所說。何以故？如

來所證所說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，彼亦非法、非非法。

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 

    所謂「非法」說明：依據勝義而言乃「非法」，依據名言來說，則

是「非非法」。所謂「無為法」乃與空性搭配，有所謂「自性即非虛妄」

等之「自性乃具三差別」呀！是為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。 

    再來是追求福德體性之法身：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滿三

千大千世界七寶施予布施，彼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是因緣所

生福聚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

逝！彼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是因緣乃生極多福聚。何以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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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福聚即非聚，是故如來說福聚為福聚。」 

    在名言上會產生諸多福德，並且會廣大增長，所以是可以談論多寡。

「何以故？是福聚即非聚」，此乃說明理由；福德會增加，而其原因是

什麼呢？其乃依賴因聚而產生、依靠因緣而形成，為何依賴因緣而產生

呢？因為不以自性存在。 

    所以，龍樹菩薩在《中觀根本慧論》說：「諸凡依緣起，說彼即是

空」，空性之義理不是“沒有”，而是“由依賴而假立、由依賴而生起”

之意。「諸凡依緣起，說彼即是空，依賴而假立，其乃中觀道。」
18
所

謂「依賴而假立」說明：因為依賴，所以憑藉其他；由於憑藉其他，

因此非不依靠其他；因為假立，所以才能從觀待而安立；由於可以從觀

待而安立，因此不是沒有。由於如此，遠離有邊，也遠離無邊，宣說了

遠離二邊之中觀義理；是為「其乃中觀道」。 

    「是福聚即非聚」說明：福德會增加到非常多；而增長的原因是什

麼呢？如果解釋成「因為沒有福德」便很奇怪呀！對吧！所以就是這個

含意：福德於勝義上不存在，是自性空，是由依賴而假立。因為由依賴

而假立，所以是由觀待而產生，具有因緣作用、因果效力；由於如此，

就會產生無量無邊福德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滿三千大千世界

七寶施予布施，是人能於此經乃至四句偈19，若自受持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 第廿四品第十八偈。 

19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偈頌亦有以六句記數，經言『四句』乃屬個

別；而『偈』非嚴格規定為頌文，亦可認持為長行中之四句偈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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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他人如實演說，以是因緣所生福聚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如來應供正等覺之無上阿耨多羅

三藐三菩提，皆從此出；諸佛世尊亦由此出故。何以故？

須菩提！稱佛法為佛法，因如來說非佛法，故名佛法。」 

    同樣的也是說：因為由依賴而生起，所以自性空。 

 

宣說異品之對治 

    然後下面是消除異品的方法，首先是止息增上慢：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須陀洹頗作是念『我得須陀洹果』

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世尊！彼無所

入，故名須陀洹；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是名須

陀洹。何以故？世尊！若須陀洹作是念『我得須陀洹果』，

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」 

    所謂「彼無所入」
20
說明：須陀洹乃現證空性、現見諦實，已經滅

除見所斷三結縛；由於如此，以現見諦實而稱為須陀洹，因為觀見無絲

毫真實，所以名為須陀洹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斯陀含頗作是念『我得斯

陀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斯陀

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世尊！若斯陀含

作是念『我得斯陀含果』，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

補特伽羅執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那含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
 「須陀洹」或意譯成“入流”——初入聖者之續流；故經中「彼無所入」即指：

彼無所入於聖者之續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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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是念『我得阿那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

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」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羅漢頗作是念『我得阿

羅漢道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

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

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世尊！如來應

供正等覺說我乃無諍21住中最為第一。世尊！我雖是離欲

阿羅漢，世尊！我不作是念『我是阿羅漢』。世尊！我若

作是念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如來不授記於我曰：『須菩提善

男子乃無諍住中最為第一；以無所住，故為無諍住』。」 

    以上是滅除我慢。接著是，雖然沒有我慢，但是如果寡聞也是一種

障礙，所以，在沒有我慢之上應當累積聽聞；即是「為聽聞而令佛歡喜」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燃燈如來應供正

等覺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如

來昔在燃燈如來應供正等覺所，所得之法實無所得。」 

    敘述差別事的時候，世尊自己本身往昔在燃燈佛跟前，乃獲得以宣

說無我為主的教法；以諦實來說，彼並不存在；這是從二分二諦上作宣

說。以敘述了世尊的經歷說明：應當聞法於他人。 

    然後，雖然不具我慢、並且累積了多聞，但是，如果作意狹隘所緣，

亦說為一種違緣；假使目的變成是作意自利，則所緣狹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
 諍，為煩惱之異名。《俱舍論釋》曰：「言無諍者，謂阿羅漢觀有情苦由煩惱

生，自知己身福田中勝，恐他煩惱復緣己生，故思引發如是相智；由此方便令他

有情不緣己身生貪瞋等，此行能息諸有情類煩惱諍故得無諍名。」（《大正藏》

卷 29，頁 141下） 

http://127.0.0.1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29&t=42428590&rr=7170#6
http://127.0.0.1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29&t=42428590&rr=7170#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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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有菩薩作如是語：『我成就莊嚴佛土』，

此為妄語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莊嚴佛土謂為莊嚴佛土，如

來說非莊嚴，故名莊嚴佛土。須菩提！是故諸菩薩摩訶薩，

應如是不住而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心，於色亦應不住而生

心，於聲香味觸法亦應不住而生心。」 

    然後，雖具廣大所緣，但捨棄眾生之對治。剛才的所緣是不具實有

之所緣、執相之所緣、性相之所緣。這裡要說的是：雖具廣大所緣，但

捨棄眾生之對治，是為「令眾生成熟」
22
。 

「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

是身為大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大，世尊！甚大，善逝！

何以故？如來為說彼非實有法，故說彼身甚大；以彼非實

有法，是名大身。」 

    然後是，消除不堪忍痛苦等之對治，首先是貪愛外道典籍之對治
23
：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復有

如許沙等恆河，此諸河沙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世

尊！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！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

汝當信受！汝當通達！諸恆河中所有沙數生成如許世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
 世親論師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云：「為遠離“捨棄眾生”，故經云『須菩提！

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…』。此示何義？喜於善加成熟欲界眾生者，對於欲界中羅

睺阿修羅王如須彌山之大身，尚且應觀為非身，其餘則更不待言。」蓮花戒論師

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於此宣說：菩薩精進於令眾生成熟，而於勝義上耽著眾生

之異品，以及說明應斷除彼之意樂與發願。」 
23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此處說明此經典極具重大法義，故為令耽著

外道典籍者遠離心散逸其上，而宣說此經典所具有之四種特色：一、善攝福德；

二、天人等作供養；三、稀有難行；四、如佛安住彼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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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以七寶令遍滿，供養諸如來應供正等

覺；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得福

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逝！彼善男

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

復有人令七寶遍滿如許世界，供養諸如來應供正等覺；有

人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如實演說，以是

因緣所生福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隨處

宣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即成天、人、阿修

羅之世間佛塔；何況有人於此經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理

解、如理作意，當知是人，為最上第一希有；於此方所，

即為有佛、或如同上師者安住。」如是教誡。 

    於明說部分指出：對宣說勝義菩提心之經典作講聽，便會產生無量

無邊福德；聽聞別於此之教法，除非是有需要，否則若無原因理由，就

不會產生利益。 

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

持？」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是經名為般若波羅蜜

多，如是應持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所說之般若波羅蜜

多，即非波羅蜜多，是名般若波羅蜜多。須菩提！於意云

何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無有任何法

是如來所說。」 

    下面從「世尊曰」開始所說明的是：會產生執相之所緣意向，有一

種是……例如：對於“我”尋求施設義而找不到，內心應該可以接受；

但是提到「我的身體」時，便覺得是觸手可及，對吧！若於此做個思維，

則身體是由許多支分的聚集所形成，因此，身體是屬於整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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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當區分整體以及支分時，整體乃觀待支分，支分亦觀待整體，彼此

互相觀待。所以，對於具形色事物如果不斷作探求，除了是具方分之外，

不會是無方分。因此，這樣做思索後，所謂身體就沒什麼真正可被執著

之處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塵土，

是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逝！所

以者何？世尊！諸塵土，如來說非塵，是名塵土；諸世界，

如來說非界，是名世界。」24 

    然後是不積聚福德之對治，亦即，雖具善巧方便，但不積聚福德之

對治。如來是積聚資糧之最上淨土；上面提到相好莊嚴之佛身，乃宣說

希冀處——從所證對境上作說明；這裡則是以積聚資糧之淨土作講說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大丈夫相觀如

來應供正等覺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

如來說三十二大丈夫相，如來說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大

丈夫相。」 

    然後，捨棄貪著利養供奉。雖然積聚福德，但如果貪著利養供奉，

則對治法是：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恆河沙等身

布施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
 此為第十住——於遣除事物性相不善巧方便之對治。世親論師《能斷金剛七義

廣釋》云：「為遮遣色身影像之性相，故宣說二方便：一、令細弱之方便——經云

『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塵土…』。二、無所見之方便——經云『諸塵土，如來說非塵

土…』；為遮遣眾生影像之性相，經云『諸世界，如來說非界…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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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實演說，以是因緣所生福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」爾時，

須菩提蒙受法力而涕淚悲泣，俛仰捫淚而白佛言：「如來

宣說如是甚深經典，希有，世尊！希有，善逝！世尊！我

從生智以來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！若復

有人聞說是經，生真實想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

世尊！凡真實想，即是非想，故如來說真實想。世尊！我

聞說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未為希有。世尊！若當來世後五百

歲，其有眾生於此經典，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理解者，

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復次，世尊！彼人無我想、眾生想、

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！我想、眾生想、

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，即離一切想。何以故？諸佛世尊離

一切想故。」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如是，如是！

若復有人，聞說是經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是人則為第一

希有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此最勝波羅蜜多，乃如來所說；

凡如來所說最勝波羅蜜多，即是無量無數諸佛世尊所宣說，

是故名為最勝波羅蜜多。」25 

    當說「一切法絲毫不存在」時，例如《心經》所說的「無色聲香味

觸」、以及四諦當中的所斷——苦集並不存在、所證的滅諦與涅槃亦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
 世親論師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云：「經云『我聞說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未為希有…

其有眾生於此經典受持…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』，此乃為令將來因耽著利養之過而懈

怠之菩薩心生慚愧而宣說。」又，「經云『諸佛世尊離一切想』，是故吾等亦應如

是修學；此乃針對捨離精進者而講說。」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經云

『…最勝波羅蜜多』，乃說明第二心生慚愧處；因為此經如是殊勝，然汝卻貪著利

養供奉而放逸，乃極為羞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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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，當如此敘述時，會覺得不妥貼呀！假使對其中的道理未善加理解，

就會感到驚恐；我們所看見、所經歷的並不存在，這樣說的話是會產生

恐慌呀！為什麼需要這麼說呢？這是個關鍵。 

    為何必須了解空性呢？聖天論師在《四百論》當中提到「如身於身

根，癡遍處而住」，舉了例子；愚痴乃遍布在一切煩惱中，是所有煩惱

的根源，所以就說「故一切煩惱，因癡滅而斷」，如果能夠將成為一切

煩惱根基的愚痴滅除，則其他煩惱便會中斷。 

    譬如：我們產生貪瞋時，是對於悅意境生起貪愛，對於不悅意境生

起瞋恨，而於中間之對境生起平等心。所謂「悅不悅意境」，除了我認

為是悅意境，我認為是不悅意境之外，並不會出現與我無關聯的悅不悅

意；所以，貪瞋之產生處是否悅意乃決定於我認為是否悅意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貪瞋之產生一方面是所緣境，另一方面，有境自己本身

乃具有很大作用力呀！對於堅穩的“我”之執著越強烈，我執的心念應

該就會變得越強大，明白嗎？因此，以猛烈的我執心念從對我是否有利

益上，如果覺得悅意便生貪愛，假使覺得不悅意、對我有害，則心生瞋

恨，知道嗎？ 

    所以，由此方要將執著“我”的心力減弱，亦即，設法將耽著“我”

乃堅穩存在的心念減低；就是從所謂的「補特伽羅無我」作思維。由彼

方——貪著境，如果以一般事物——色聲等來說，將這些說成自性無時，

就是屬於法無我呀！當說受用者以及所受用二者為自性無時，對二者頑

強執著的力道會減少呀！這是一種令貪瞋心念減弱之方式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「如身於身根，癡遍處而住，故一切煩惱，因癡滅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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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」所說就是這樣。那麼，要如何滅除愚痴呢？「若觀見緣起，則不

生愚癡，故此以全力，應說唯彼語。」
26
 

    此處的「緣起」是指細品緣起；粗品緣起是因果緣起，細品緣起是

由依賴而假立之緣起。所以，這裡說的是由依賴而假立之緣起；由依賴

而假立之緣起乃有自性無的含意。由於如此，重視空性以及必須了解空

性的關鍵就在這裡。 

    所以，我平常會開玩笑地說：世尊宣講了許多空性，龍樹菩薩也著

重在空性之上作說明，這並不是龍樹菩薩為了成為大學者而撰寫了很複

雜的論文；是為了將我們心續中的煩惱滅除，所以變成必須了解空性。 

    在我們經常念誦的《心經》當中有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

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所謂「色即是空」指：色之自性為空，色因為是

由依賴而產生，所以色之自性為空。所謂「空即是色」的「空」指：由

依賴而假立，由依賴而假立才會形成的是色；是為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

色」。由於“空”說的是色的本性，所以是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。 

    在《般若二萬頌》當中也有同樣意思的字詞，「色非以空性而空，

因為色即是空。」就自續派來說，大概是將我們所認為的形色——呈現

出從自方存在的色本身當作是色，論及其非真實存在時，似乎就是色以

空性而空。對吧！連名言亦非自相有的主張者則說：色本身——呈現出

從彼方真實有的那個並不存在，是為「色即是空」。 

    清辨論師父子——清辨論師、寂護論師等承許名言乃自相有；對此

情形只能說是針對所化，否則很難自圓其說。像這些人都是龍樹菩薩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
 以上偈頌出自《四百論》第六品第十、十一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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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隨者，對於“名言非自相有”是應該予以認同的呀！由於如此，無著

菩薩之自宗雖然是中觀見解，但是為了攝受度化世親論師等徒眾，依照

所化之需要而以唯識見解作為主要宣說，並著作了唯識的論典；會有這

種情況呀！ 

    除了是有所必須之外，否則清辨論師對於龍樹菩薩最重要的思

想——連名言亦非自相有竟然不了解，要這樣說實在很困難；沒辦法的

時候就只能說：清辨論師於《中觀根本慧論》只獲得論典傳承，解說引

導部分並未仔細聽聞。呵呵呵！所以，未徹底獲得《中觀根本慧論》之

密意；除此之外，不知道該怎麼說呀！ 

    由於破除名言自相有，因此突然間會感到恐怖，覺得什麼都不存在

呀！但如果好好想一想，就是因為“自相無”才會有各式各樣的變化；

因為觀待條件，所以依據條件就可以有各種變動。對吧！如同「變化乃

是不變母，表象故具解脫因」
27
所說，世間事物之所以能夠產生各色各

樣的轉變，是由於不變空性之本質，因此，就是出自空性之本質。 

    龍樹菩薩也說了，對說實事師提到：「若於眾事物，視為有自性，

如是諸事物，汝見無因緣。」做了破斥呀！《中觀根本慧論》當中有

說：「諸凡堪為空，於彼一切成，諸凡不得空，一切皆不成。」
28
上面

的偈頌說明：如果一切事物為自性有、以本性而存在，假使你是這樣做

承許，是為「若於眾事物，視為有自性」；則「如是諸事物，汝見無

因緣」，依賴因緣而形成就是觀待因緣，會觀待因緣是因為本身無法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
 章嘉汝悲朵杰尊者《辨識阿媽正見歌》第五偈。 

28
 以上偈頌分別出自《中觀根本慧論》第廿四品第十六、十四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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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性而成立，明白嗎？如果同意自性有，則無法安立因緣、以及因果作

用，這是最大能立。 

    所以，因果乃互相觀待。不用說人類，就連旁生也稍微知道呀！略

微懂得因果之間的關係，此乃無可爭議。如果對因果關係的產生好好地

想一想，其乃因為無自性，所以因果得以存在；假使有自性，因果就無

作用。然後下面要說的是忍辱，不耐苦之對治——修持忍辱；是屬於排

除違緣。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如來之忍辱波羅蜜多，非波羅蜜多。所

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，

無我想、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；我無是想，亦非

無想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爾時若有我想，彼時應生瞋恨；

若有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，彼時亦應生瞋恨。須

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我於爾時，無我想、

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菩薩應離

一切想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應住色而生心，不

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而生心，不應住法而生心，亦不應住

非法而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心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所住，即

為非住。是故如來說：『菩薩應無所住而行布施。』復次，

須菩提！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，應如是布施。凡有眾生

想，即為非想；因如來所說一切眾生等之眾生，彼等亦無。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

語者29。復次，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正覺以及所說之法，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
 世親論師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云：「依據世俗諦之性相而說『真語者』，以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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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實無虛。須菩提！譬如有目之人入闇，毫無所見般，應

如是觀心墮於法而行布施之菩薩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日光

明照時，有目之人見種種色般，應如是觀心不墮於法而行

布施之菩薩。」 

    這講得很清楚呀！如果執著“我”的心念很強烈，則對於傷害我者

就會生起瞋恨。 

    然後是不依止智慧資糧之對治
30
： 

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、讀誦、

作理解，為他人廣大如實演說，如是之人，如來悉知，如

來悉見，彼等眾生當生無量無邊福聚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

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；中日分與

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，以身

布施；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不生毀謗，以是因緣所生福

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、

為他人廣大如實演說。須菩提！當知是經乃不可思議、不

可稱量，其果報亦不可思議。為饒益如實趣入最上乘之諸

有情、以及利濟如實趣入最勝乘之諸眾生，如來宣說此法。

若有人於此經能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，為他人廣大如實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彼——煩惱與清淨之性相而說『實語者』，依據勝義諦之性相而說『如語者』，

以證成彼——煩惱與清淨之性相而說『不異者』。」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

云：「『真語者…』等乃依次說明四諦。」 
30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此住宣說精進正法所具備之五種功德：一、

如來憶念；二、善攝殊勝福德；三、於法與修行上受讚揚；四、天人等供養；五、

滅除罪業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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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如是之人，如來悉知，如來悉見。彼等眾生皆得無量

無邊福聚，具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量功德；

如是一切有情，乃於肩上荷負吾之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

若樂小法者，不能聽受此經；著我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、

補特伽羅見者，於此經不能聽聞、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，

無有是處。又，須菩提！若隨處宣說是經，當知彼處，則

是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所應供養；彼處猶如佛塔，應

當恭敬作禮圍繞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於

此經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，彼等為人輕賤、惱損。何以故？

須菩提！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；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

將墮惡道罪業，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

菩提！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燃燈如來應供正等覺之

更前，值遇八百四十萬俱胝那由他31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

無違背者。須菩提！於諸佛世尊我悉供養承事且無違背；

於後五百歲末世，若於此經能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理解，

前福聚較此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

喻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！爾時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所得福聚，

我若具說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。須菩提！當

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」 

    於如是宣說空性之經典作聞思修，即對空性作串習熟悉；亦即，如

果以菩提心作攝持而串習空性，則會獲得極大功德。這主要的原因在於：

假使觀修慈心，會成為瞋恚的對治；此外，觀修慈心不但不會變成貪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
 俱胝＝千萬。那由他＝千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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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對治，反而有增長的危險。而觀修不淨，會成為貪愛的對治；但如果

未善加理解不淨之法則，就會因為觀修不淨而有生起憤怒之疑慮。所以，

這是屬於破壞之對治，而不是滅除之對治。 

    所謂「滅除之對治」是屬於連根拔除的對治。由於如此，像剛才講

的貪瞋等煩惱之類屬乃源自愚痴，所以，觀修愚痴的對治——無我，對

於依附於愚痴的其他煩惱雖不能直接成為對治——像以修持悲心直接

對治瞋恨，但是，由於是出自“執持瞋恨的對境以及瞋恨者乃自性有”

之執著，因此，以確定非是如此之心智在力道上會有幫助；就像是所謂

的「萬靈丹」——百種病症以一藥就見效，會出現作用呀！  

    由於如此，對於如是宣說空性之經典，假使受持、讀誦、聽聞、對

他人講說、作理解思維，便會產生許多利益。同樣的，煩惱與所知障二

者的直接對治，也是要藉由證悟空性的智慧。 

    接下來是，我執之對治——宣說無我之觀修。 

爾時，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

云何應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攝伏其心？」佛告須菩提長老：

「須菩提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當生如是心：『我令一切

眾生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。如是雖有無量眾生涅槃，而無

有一眾生得涅槃。』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眾生想，

則不名菩薩。若有補特伽羅想等，亦不名菩薩。所以者何？

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名為發趣菩薩乘。」 

    然後是，宣說教誡之安立。對於空性見無所作為自然地待著，內心

並不會產生空性見解，必須從他聽聞。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燃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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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藐三菩提不？」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於燃

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告須菩提長

老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如來於燃燈佛所

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

三藐三菩提，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：『少梵志！汝於來世

當成如來應供正等覺，號釋迦牟尼。』須菩提！以實無有

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而作是言：

『少梵志！汝於來世當成如來應供正等覺，號釋迦牟尼。』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如來，即正確真如之異名也。復次，

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『如來應供正等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

菩提』，是為妄語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如來證得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正覺以及所說之

法，無實無虛；是故如來說：『一切法皆是佛法』。須菩提！

所謂一切法，即彼等一切非為法，故名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 

    所謂「無實無虛」說明：非以自性存在之諦實，亦非名言不存在之虛

假；遠離二邊之中觀義理——由依賴而假立之緣起乃是佛法之根本法理。 

宣說聖地 

    接下來要說的是：現在我們身為初學者內心絲毫不具任何斷證功德，

逐漸慢慢地斷證功德會依次往上不斷增長。例如：在《入中論》證獲第

一地時提到，不太記得整個偈頌，總之就是「由地登地往上行」
32
所說，

現證第一地功德；然後，由於是具有福德資糧作為後盾而現起勝義菩提

心，所以於行道上極為迅速。像這樣，道地之證量將逐漸增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2
《入中論》第一發心——極喜地，第七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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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須菩提！譬如人身長大。」須菩提長老言：「世尊！如

來說人身長大，即說非身，故名大身。」世尊曰：「如是！

如是！須菩提！菩薩若作是言：『我滅度諸眾生』，即不名

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頗有少法名菩薩不？」須菩提言：

「不也，世尊！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是故如來說：『一切

法無眾生、無壽者、無補特伽羅。』」33 

    然後宣說果地。在蓮花戒論師的解釋本當中說了十八項目，以下要

說的是果地——佛地之功德。 

「又，須菩提！若菩薩作是言：『我成就莊嚴佛土。』亦

應如是解說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稱莊嚴佛土為莊嚴佛土，

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佛土。須菩提！若菩薩信解而言：『諸

法無我！諸法無我！』34如來應供正等覺說彼名為菩薩摩

訶薩。」 

    接著宣說遍智之圓滿——五眼六神通。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

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

如來有天眼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」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」須菩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3
 此為第十七住——現證。世親論師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云：「『人身長大』等

闡釋：獲得現證之智以及無增上慢。所獲得之智有二，一、善攝種性智：凡得智

而生如來種性，則必成佛種；且因獲此智故具妙身。二、平等智：有五類——粗

重平等、無我平等、勤斷平等、無財富之精進心平等、諸菩薩之現證平等。得此

智而具大身，因持取一切眾生之身故；其身乃住於非自非他。」 
34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言說二次『諸法無我』，乃以兩種無我說明

一切法無我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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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

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

來有法眼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

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」世尊曰：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復有如許沙等

恆河，此諸河沙生成如許世界，彼等世界寧為多不？」須

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彼諸世界甚多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

提！此世界中所有眾生，種種意樂之心續流轉，我悉了知。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心續，如來說非續，故名心續。所

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過去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現在心

不可得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

以用布施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，得福多不？」須

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逝！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

如是，如是！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又，

須菩提！若此福聚是福聚，如來不說福聚為福聚。」 

    然後宣說佛陀的身圓滿、語圓滿、意圓滿。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當以圓滿色身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

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不應以圓滿色身見如來。何以故？世

尊！所謂圓滿色身，如來說非圓滿，故名圓滿色身。」 

    接著是相圓滿：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當以具足諸相見如來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不應以具足諸相見如來。何以

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諸相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」 

    接著是語圓滿： 



~ 51 ~ 

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思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有

所說法。』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！因無有任何法是如來所說。

須菩提！若人言：『如來有所說法』，彼乃落入顛倒錯誤，

則為謗我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說法，乃所說法無絲毫

所緣之法，是名說法。」 

    然後是意圓滿——念住： 

爾時，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，

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」世尊言：「須菩提！彼非眾生，

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眾生，如來說非眾生，

是名眾生。」 

    應該是宣說三智行相——佛地果位之行相；如同「始於四念住，

究竟佛陀相，隨順於道諦，分為三遍智，弟子及菩薩…」
35
所說，應

該是說明佛地之智慧功德。 

    然後是正等覺之功德：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

不？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實無有法是佛得阿耨多羅

三藐三菩提。」世尊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此中無

有少法可得，故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 

    應該是在說明盡智、無生智，從初始便具有盡智、以及從初始便具

有無生智。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於其無絲毫平等與不平等，是名阿耨多

羅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5
 《現觀莊嚴論》第四品第四、五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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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、無補特伽羅而平等，以一切善法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

菩提。須菩提！諸善法稱為善法，如來說彼等非法，故名

善法。」 

    然後是安立道法義大：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所

有諸須彌山王遍滿七寶聚施予布施，復有人於此般若波羅

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若自受持、為他人如實演說；須菩

提！前福德較此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

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」36 

    然後是安立教誡義大：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思如來作是念：『我度脫眾生。』

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！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眾生如來

度者。須菩提！若有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則有我執、眾生

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須菩提！所謂我執，如來說非

執；其為諸愚癡凡夫所執。須菩提！所謂愚癡凡夫，如來

說非凡夫，故名愚癡凡夫。」 

    然後是辨識法身：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當以圓滿相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言：

「不也，世尊！不應以圓滿相觀如來。」世尊曰：「如是！

如是！須菩提！不應以圓滿相觀如來。須菩提！若以圓滿

相觀如來，則轉輪聖王亦是如來，是故不應以圓滿相觀如

來。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思忖『對於世尊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當

如何理解』，而以“安立道法義大”宣說其存在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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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滿相觀如來。」 

    所謂「自利法身、利他色身」的自利法身，只存在於佛陀世尊彼此

之心所行境當中，此外並非（其他）所化得以觀見。 

    「轉輪聖王亦是如來」，是從同分相好之角度來說。所謂「法身」

是什麼呢？於自性清淨之法界中一切戲論全然斷除，亦即，善加止息戲

論之寂滅，故「不應以圓滿相觀如來」。 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

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觀佛為法性，導師即法身，法性非

所知，故彼不能了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作是念：『如

來以圓滿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！汝莫作是

念；因如來不以圓滿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 

   然後是不住有寂邊： 

「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『諸發趣菩薩乘者，於某某法或

滅或斷』。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！因諸發趣菩薩乘者，於任

何法不滅亦不斷37。」 

    「於任何法不滅」應該是說：斷盡之涅槃邊。常——輪迴——有邊，

斷——涅槃——無邊。經文的「不滅」若與寂滅邊搭配，那麼「不斷」

的「斷」是指什麼呢？是從不間斷於趣入功業上而說成不斷嗎？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滿恆河沙等世界

七寶，持用布施；復有菩薩，於此經典若得無我無生忍38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7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不思忖滅盡已生，因依法性所安住般如實證

悟故；亦不思忖未來會間斷將生，因依法性所安住般如實宣說故。」 
38
 無生忍，又稱無生法忍。遠離生滅之真如實相理體，稱為無生法；真智安住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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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是因緣所生福聚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須菩提！菩薩不應

受取福聚。」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菩薩豈不受取福聚耶？」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是應正取，不應越取，是故說取。」 

    名言上應正取，勝義上不越取，是故說取。 

    然後以威儀而清淨安住：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『如來若來、若去、若立、

若坐、若臥』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

謂如來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應供正等覺。」 

    以住世間而安住：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將三千大千世界塵土

碎為微塵般之細末；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是微塵眾寧為多

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彼微塵眾甚多。何以故？

世尊！若微塵眾實有，佛即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世

尊所說微塵眾，如來說非眾，是故名微塵眾。如來所說三

千大千世界，如來說非世界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。何以故？

世尊！若世界實有，則是聚執39。如來所說聚執，即非執，

是名聚執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聚執為名言，其法乃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理而不動，稱為無生法忍。《大智度論》曰：「無生法忍者，於無生滅諸法實相

中，信受通達，無礙不退，是名無生忍。」《大正藏》卷二五，頁四一七下 
39
 聚執：梵文為 pinda graha，意為“執取由眾緣所成之聚合物”；，孔茲英譯為

seizing on a material object，鳩摩羅什譯為「一合相」，義淨譯為「聚執」。世親論

師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云：「聚執有二類——全然聚執、差別聚執。其中，認為

存在於世間界乃將諸蘊說為眾生而為全然聚執；認為存在於極微塵則為差別聚執，

因以執取極微塵之聚合為聚執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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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說40；但為凡夫所執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人言：『如來說

我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、補特伽羅見。』其以正說而說耶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不也，善逝！何以故？世尊！

如來所說我見，如來說非見，是故名我見。」世尊曰：「須

菩提！諸發趣菩薩乘者，於一切法，應如是知，如是觀，

如是信解；應知不住法想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言法想為法

想，如來說非想，是故名法想。」 

    「於一切法，應如是知，如是觀，如是信解」說明：對於二諦所含

攝的一切法，首先以聞所得作了知，其次以思所得不斷觀察而作確定，

最後於所確定之義理作串習熟稔而信解。 

    然後是不具煩惱——以不具煩惱而安住，說的是不具煩惱染污。 

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菩薩摩訶薩以無量阿僧祇世界遍滿七

寶，持用布施。復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於此般若波羅蜜經，

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理解，為他人廣大

如實演說，以是因緣所生福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云何如

實演說？猶如如實無可說而如實說，是故名如實演說。 

 

宣說有為法之性相 

            如星翳燈幻   露泡夢電雲 

            一切有為法   應作如是觀 

    《能斷金剛》的末尾「如星翳燈幻」這一偈頌，像是總攝要義。「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
 蓮花戒論師《能斷金剛廣釋》云：「世尊為諸凡夫宣說『聚執乃我執之因』，世

俗名言所謂之聚執乃勝義無，故彼法不可說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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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翳燈幻，露泡夢電雲，一切有為法，應作如是觀。」舉「星」為例，

其道理應該如何搭配呢？對於這偈頌文的意思，我看過各種不同的解釋

方式，若以其中之一種解釋來說是： 

    「星」——天空之星群在晚上都可以展現出來，白天則看不到星群。

這個例子所配合的道理是：猶如在白天看不見星星，在晚上才看得到那

般，事物於未加以審察之心識上，諸法之表象乃依次以自性有而顯現；

如同晚上出現的星群一樣。當白天太陽升起時就看不見星群，如是，當

內心趣向諸法之真實狀態——空性時，事物的表象便泯滅而呈現如同虛

空般之不二現象。 

    所以，是這樣作搭配；宣說了二諦。事物的一種體性是不加審察時，

以探求世俗之心識所獲得的義理；（一是）剖析該事物之勝義真實狀態

時所獲得的體性。所以，二諦存在每一事物之上；應該是這樣配合。 

    其思維處是《入中論》敘述二諦時提到的「以見諸法之真妄，於

法執為二本性。」
41
一是，以探求勝義之心智之所得；一是，以探求世

俗之心智之所得。雖然存在“一切事物為自性空”這種真實狀態，但我

們是如何錯誤認持此真實狀態呢？ 

    例如：如果眼睛被翳障遮蓋，便看不到事物的正確狀態；其並非事

物的正確狀態不存在，而是能見事物的工具——眼睛被翳障遮擋。就像

這樣，諸事物之真實狀態雖然是自性空，但是由於被無明遮蔽，所以看

不見。因此《入中論》在宣說世俗諦的真實義理時說：「癡障性故為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1
 《入中論》第六發心——現前地，第二三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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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」
42
，障礙自性的是無明愚癡，觀見真實狀態是被無明之蓋障所遮蔽。

由於如此，被翳障遮蓋的眼睛對於即使存在著的法性，乃看不見；是為

「翳」。 

    所謂「燈」說明：表象部分事實上雖非自性有，但是由於條件之匯

聚而存在著；如同貢唐仁波切所說的詞句頗具深義，「因緣眾緣起，聚

後需安立，是離自主相…」說明：從匯聚因以及緣等許多內外緣起上

形成彼彼性質，這些只不過是假立之外，本身從外境上根本無法獨立存

在。如同所說，從匯聚因以及緣等許多緣起上，而產生一切所作與能作。 

    例如：燈火；只有燈盞並不會有燈火，即使齊聚器皿、酥油、燈蕊

等全部也無法產生（燈火），必須值遇點燃的條件。甚至只有火也不成，

需要匯集酥油、風等許多條件才會產生燈火，並進行以燈火消除黑暗的

作用。而其如何生成？乃是匯聚眾多條件才產生。所以，從聚集諸多條

件上就會產生呀！雖然真實狀態是自性空，但是名言上所作與能作皆合

理；這就是以燈火為例的說明。 

    以上「星翳燈」三者，星星的例子說明：以審察勝義——觀見真實

之心智，以及剖析世俗——探求名言之心智所獲得的兩種義理，乃存在

一切事物之上；如果在一切事物之上都存有審察勝義之所得義——自性

空，我們大家卻都沒看見之理由是什麼呢？是被無明蓋障所遮蔽而不得

見。若問：「假使是自性空，則所作與能作便不合理呀！」答曰：所作

與能作皆合理，例如燈火。以上的道理明白了吧！ 

    總之，先說明二諦——一切法皆具備二諦；接著，勝義之真實狀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2
 《入中論》第六發心——現前地，第二八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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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所有人得以觀見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被蓋障所遮蔽；然後，「如果是

自性空，則所作與能作便不合理呀！」答曰：所作與能作皆合理。 

    再下來是所謂「幻」；如果由於條件之聚集而形成，並以心識於彼

作安立，則如何產生利害作用呢？如「幻」般能經歷損益苦樂。譬如對

於魔術師所變化出來的各式各樣景象，於觀眾的內心會領略到苦樂之感

受；雖然那不是真的，但是會有苦樂受之體驗。例如：我們觀看影片時，

我們知道影片內容是在演戲而不是真的，雖然知道，可是會產生苦樂受

呀！是這樣作配合。由於如此，雖然無自性，僅於彼作假立，但是會有

利害苦樂。 

    然後，所謂「露」說明無常。有為法乃具無常之本性，露珠只存在

須臾間，不久便會消失不見；草尖上小小的露珠稍有熱度就會揮發不見。

瞬間之中止乃猶如露珠，我們依賴因緣所聚集的事物乃在剎那剎那間壞

滅，到最後種類續流便消失不見；是為「露」。      

    所謂「泡」——水泡，說明痛苦的體性。水泡是水的體性，就像這

樣，我們所謂的平等受、樂受等等全部都具痛苦的體性。從出生那一刻

開始，如同《為阿難說處胎經》
43
所說，就是從痛苦體性中出生，連滅

失也是在痛苦體性中滅逝，存住的期間更是處於痛苦體性之中。例如：

水泡從水中冒出來時，不管是出自大波浪，還是出自小波浪，其性質全

都是水。凡是隨惑業他力而轉移的任何事物，由於最終都跟隨著惑業作

變動，是有漏，所以是痛苦的體性；意思就是這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3
 全名《為聖阿難說處胎大乘經》，收錄於德格版《甘珠爾》N0.57；漢譯題名為

《佛說入胎藏會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N0.310《大寶積經第十四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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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所謂「夢電雲」說明：過去總總猶如夢幻，除了短暫記憶之外無他；

現在如同電，只不過存在須臾間；將發生的未來就像是雲朵。以雲朵為

例之法喻配合方式是：雲朵聚集之後就會下雨，由於雨是從雲朵的匯集

所成，因此，未來（的一切）雖於現在還沒形成，但是由此將會產生苦

樂等感受，如同雲朵匯聚之後將會下雨一般。所以「夢電雲」就指過去、

現在、未來三時。 

    「一切有為法，應作如是觀。」如果將因緣和合所生的事物搭配

成有為法，則是剎那壞滅之法，即是無常。又，與二諦配合，二諦之兩

種體性乃存在一切法之中；如是，以遍及一切——有為與無為二者而言，

有從緣起之和合上所形成之一類、或者從整體與支分所作的區別、或是

一與異之差別等等。 

    無為法也是根據某一基礎而安立；例如以虛空來說，是從無礙觸上

而安立，必須依據某種而作安立才會存在，因此，是由能安立之分別所

造作，以能造作之分別作為條件，依據名言的作用而成立。所以，造作

者非從因緣上談論，而是僅由名言之造作或安立所形成。 

    因為思及這個道理，所以格桑嘉措賢哲提出「有為無為一切事物都

由造作所成」之說法，有其中的道理存在呀！如果將“有為法”想成是

從因緣聚集上而形成，則是能產生作用之實有法；假使依據以名言造作

所形成，則是遍及所有一切事物。應該是這樣；是為「一切有為法，應

作如是觀」
44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4
世親論師《能斷金剛七義廣釋》云：「此偈頌宣說了有為法之四種性相：一、自

性之性相——星、翳、燈；二、於非貪處嚐味之境相，乃領納顛倒心所安立之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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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世尊說是經已，須菩提長老、諸比丘與諸菩薩，以及

四眾之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

阿修羅、乾達婆等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 

    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圓滿 

 

結 語 

    現在講說的《般若經》是屬於該經典之略本——《能斷金剛》，其

所詮精要是：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不加以審察時乃存在損益、善惡，如

果作審察分析，則是無自性，非從外境存在，唯是名言與分別所安立。

而我們絲毫不覺得只是分別以及名言所假立，卻認為名言所指之事物乃

從自方存在，所以這就變成錯亂心；如是認持且執著之心乃為錯亂顛倒

心，此即成為一切煩惱的根源。是故，為了將其斷除，便著重於甚深空

性而宣說此（經）。 

    其中，一方面，不清淨的蘊界處等一切事物乃依賴各自的因與緣而

有各式各樣變化；這是我們親眼可見，不需要以理由來說明。會有各種

各樣的變化——具因緣作用，是因為果非從自方存在，果的形成是觀待

其他，果的性質是觀待因才會產生果；同樣的，因也是必須觀待果才能

被安立。所以，因果不僅是果依賴因而產生，所謂「因果」乃是彼此觀

待而存在；由於如此，這就可以說是互相觀待。 

    如果是彼此觀待的體性，則觀待與不觀待乃互相違背；相違當中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境，如幻；三、隨行過患之性相——隨行無常與痛苦，如露、泡；四、隨行出離

之性相——夢、電、雲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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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相違——無第三種情形之相違。所以，不是不觀待，就是觀待。對

於觀待的情形，想一想是可以了解的呀！由於如此，不是不觀待的體性

就很清楚。在我們內心雖呈現出從他方不觀待地自主存在，但做一下思

維，乃是由觀待而成立，所以不是不觀待地自主；因此，錯亂顛倒心便

存在具力對治。 

    再者，心之自性乃光明清淨；於《如來藏經》當中有宣說「心自性

光明」，而在《般若》經典當中提到：「於心無有心，心自性光明。」有

些學者在解釋這句話的含意時，主張三轉法輪所有義理乃以此字句作宣

說；怎麼說呢？ 

    「於心」說明：從清不清淨之心而產生苦樂果，這是初轉法輪所宣

說的四諦法輪，是為「於心」。 

    而「無有心」說明：如是苦樂的根本造作者——心是否以心之實質

而存在呢？心是否如同所呈現般而真實存在呢？假使如同所顯現般而

真實存在，則是以本身之自性存在；如果其以本身之自性而存在，則對

心之自性越是作探求，應該會越來越清楚，但是卻不是這樣，是為「於

心無有心」。所以，「於心無有心」就是中轉法輪所宣說的般若密意。 

    至於「心自性光明」，若以境光明來說，便是中轉法輪所講說的法

性之自性；又「光明」的另外一種含意是從有境上來說，如此則是末轉

法輪所宣說的心自性光明。龍樹菩薩在《法界讚》中提到：譬如具染污

的石棉衣若以火燃燒，則附著在石綿衣上的染污會被燒毀，但是石綿衣

本身不會被火所燒。如同此例，內心被貪等煩惱連同習氣所攙雜之染污，

藉由觀見心自性之智慧，能將內心上之染污——貪等煩惱連同習氣摧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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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而非彼光明」
45
——光明之心不會被壞損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假使將內心上的染污連同習氣滅盡，即成為遍智之聖慧。

所謂「遍智」有通達一切法之含意；“能通達一切法”是能了知之心本

身原本就具有領略對境的能力，不需從新形成。雖然如此，現在於我們

內心之上存在著領略對境的能力，但是卻被障礙領略對境的無知所遮蔽；

如果將無知部分清除，則由於心本身原本就具有領略對境的能力，因此

就能通達一切所知。 

    再者，假使結合密續典籍來講說，因為心有粗細，粗略心差不多變

成是各別所緣；當心越來越微細時，如果能串習心緒上之聰明智慧而令

增上，則在微細心上非於各別對境，而是於廣大對境，應該具有能了知

之能力。由於如此，在密續中將心分為粗細，微細心乃可轉化成瑜伽、

或轉化成道之本性；有這種途徑呀！真的是頗為深邃。 

    所以從這兩種理由：一是、染污連同習氣乃有具力對治；一是、心

自性俱生就擁有領略對境的能力，原本就具有光明之自性，染污並未成

為本性；從這些方面而說「能夠證獲遍智」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以上即是「於心無有心，心自性光明」的含意；就是這

樣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5
 《法界讚》第廿一偈「如是光明心，具貪等染污，智火燬煩惱，而非彼光明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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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～2010 年傳授 

 

前 言 

    今天在這裡對以韓國法友為主所聚集在一起的大眾問好，說聲「吉

祥如意」！從韓國來的你們算是遠道而來，所以，獻上特別的問候以及

歡迎之意。 

    今天要結的法緣是：宣說《般若》經典當中屬於集要之類的《能斷

金剛》。《能斷金剛》於藏人當中有許多人在念誦，而你們承續漢傳佛教

的韓國，以及日本、越南等大眾也會念誦（此經）。 

    一般《般若》經典分為廣中略三種；其中，廣《般若》又分為廣中

略三種，中《般若》也分為廣中略三種，略《般若》也分為廣中略三種；

共九種。《般若》最廣泛的是五百卷，五百卷《般若》聽說有漢譯本，

但沒有藏譯。然後是四百卷，這也沒有藏譯本。 

    藏文譯本在廣中略三種當中沒有廣中二類，有略本《般若十萬

頌》——十二經函、十萬偈頌文。《十萬頌般若佛母》算是廣《般若》

當中的略本，這個有藏譯本。然後中等的是《般若》二萬頌、一萬八千

頌，還有什麼呢？記不起來。總之，略本之三種有藏譯本，接著是八千

頌，然後最簡略的是略本當中的《攝頌》。 

    藏譯本有的《般若》應該就是《現觀莊嚴論》所提到的《般若佛母》，

以及不具完整性、屬於簡攝要義所宣說的子般若；母子《般若》總共是

十七部。在《般若》的解釋本當中，主要有彌勒怙主的《現觀莊嚴論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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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《現觀莊嚴論》宣說了《般若》的隱義，所以非常廣泛。 

    《般若》直接宣說的是空性。由於在講說空處——有法，因此就有

根——蘊界處，道——十地五道、三十七菩提分等，果——力等，這些

類是以空處——有法而作宣說；將所講解的空處——有法與道次第作結

合時，彌勒怙主《現觀莊嚴論》當中的八事七十義就宣說得很清楚。 

    其解釋本有無著菩薩所作的《般若釋》等，從無著菩薩開始乃有許

多那爛陀寺的學者解釋《般若經》。藏文之中《般若經》的注釋主要是

就聖解脫軍尊者的《二萬光明釋》以及獅子賢尊者的《八千光明釋》作

研讀，另外還有《明義釋》。 

    以《般若》經典直接宣說的空性次第作為主要抉擇，將般若的密意

徹底作確定者，雖然在無著菩薩的論述當中也有，可是最最主要的是龍

樹父子所著作的論典。龍樹菩薩的《中觀根本慧論》雖然有許多解釋本，

但是最清楚、最確切、最廣泛的注釋是月稱論師的《明句釋》。如果能

將《中觀根本慧論》的注釋——佛護論師的《佛護釋》、清辨論師的《智

慧燈釋》以及月稱論師的《明句釋》三部論典配合閱讀，則是最好；這

些論著乃成為解說《般若》經藏密意之典籍。 

    西藏雪域因為抉擇了《般若》的密意，所以會依據此二類解說——

《現觀莊嚴論》所宣說的廣大行、以及《中觀根本慧論》所宣說的深觀

見，互相配合作研讀。我並不是什麼都懂，以前是讀過一些，但卻是邊

看邊忘的狀態，呵呵！所以，現在將以總攝要義的方式作講解。 

    佛教的法理，世尊於初轉法輪所宣說的是眾所周知的三藏——日後

所結集的三藏經典乃是巴利文典籍，這是佛法的根本；其中宣說了四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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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立、行道之法則——三十七菩提分、以及觀修止觀雙運之三摩地。 

    接著是梵文的法脈，世尊於靈鳩山聖地宣講了《般若》經典，就是

剛才提過的《般若》經典，主要是在靈鳩山宣說，這在梵文典籍當中算

是主要部分。然後是末法輪之教誡，此二者應該都是以梵文記載；所以

就分為巴利文以及梵文二類典籍。 

    如果對梵文經典當中的《般若》典籍仔細地加以研究，則中轉法輪

的《般若》經典乃講解了初轉法輪所宣說的滅諦、以及道諦——無我，

所以，將無我義理詳細作解說的經典就是《般若》。無我分為補特伽羅

無我、以及法無我二類，由此詳盡宣說無我的經典即是《般若》典籍；

必須依據這些道理而講解滅諦。因此，初轉法輪所宣說的四諦，於後二

法輪乃加以廣泛解說。 

    末法輪當中有一類經典是《如來藏經》，還有一類是屬於《解深密

經》《入楞伽經》之典籍；一類是以唯識宗的見解作為主要宣說，一類

是以“心自性光明”作為主要宣說。“心自性光明”對於初轉法輪所宣

講的道諦是可以產生、滅諦是可以成辦乃做了證明。所以，三轉法輪乃

彼此互相結合地產生應該就是這種情況；而現在所要傳授的是中轉法輪

的經典。 

    如是，佛法的三轉法輪在《解深密經》當中有記載，總括三轉法

輪的內容，依據意樂廣略的角度來說可以分成：聲聞乘、獨覺乘、菩薩

乘，共三種。從詳細揀擇事物的智慧高低方面，分為四部宗義：毘婆沙

宗、經部宗、唯識宗、中觀宗，共四部；這些就是佛陀的經教，全都是

從三轉法輪所宣說的義理當中總攝而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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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印度在世尊涅槃之後，逐漸地乃將佛法分成教證二類，對於教證二

法應當如何持取、守護、發揚呢？對於教法——三藏作宣講、聽聞、學

習，於其所詮——證法——三學作修持，令齊備於心續當中；從這些方

面對教法作持取、守護、發揚者主要是由出家眾來承擔責任。 

    世尊本身也是從在家而出家，世尊的徒眾主要也是由諸多僧侶所圍

繞，其中有許多阿羅漢；所以，世尊涅槃之後交付教法予迦葉尊者，然

後交付教法予阿難尊者，如是而有七代付法藏師，即是本師、迦葉、阿

難、麻衣、小護、有愧、黑色、大善見，這就是七代付法藏師的順序。 

    在西藏，從第七世紀開始流傳佛法，於第八世紀十七位大學者之

一——龍樹菩薩之隨行者——寂護論師蒞臨西藏，由於西藏法王的邀請

而有寂護論師的駕臨。其後蒞臨西藏者是他的主要弟子——蓮花戒論師，

現在我要講解的《能斷金剛》，主要就是根據蓮花戒論師所著作的解釋

本來解說。 

 

經名含意 

梵文：Arya vajracchedaka prajbaparamita nama mahayana sutra 

藏文：འཕགས་པ་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ཕ་རོལ་ཏ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་རོ་རེ་གཅོད་པ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་ 
     ཐེག་པ་ཆེན་པོའ་ིམདོ། （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） 

    這是經典的名稱——《能斷金剛》，所謂「般若波羅蜜多」一方面

說明了對佛法的信心；在所有宗教當中對於各自的依怙處都會具有趨向

皈依的信心，所以在佛教之中會有信仰之心。 

    與此同時，佛教的信心一定要有智慧作為助伴，必須是以智慧所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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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信心；沒有特別理由便相信並不可以，就像「比丘以及諸賢達」
46
那

偈偈頌所說。由於如此，在佛法當中非常重視智慧，尤其是傳承梵文典

籍者，因為務必根據理路才能進行，所以智慧就極為重要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所謂「般若波羅蜜多」如果當作“前往彼岸”而思維，

則所謂「前往彼岸」是指什麼呢？將習性中無知的部分消除，然後逐漸

依次地心緒…… 

    例如：剛開始我們內心存有錯亂尋思，因為邪分別而會造作許多過

失，由於執持偏見——顛倒觀念，所以積聚眾多罪過。當被提出「你的

思維方式有誤、行為舉止失誤」，而進入懷疑的層次時，錯亂尋思就會

稍微減少，對吧！接著依次地藉由對正確的部分加以認識，而獲得相當

信念，然後覺得「有可能真的是這樣」，首先生起伺察意的念頭後，超

越懷疑而到達認為「一定是」的思維層次；於此之上再各自不斷思索，

從道理上作思維、剖析審察，如是，當內心獲得完全的確定時，就成為

標準。 

    超越剛才的執持偏見到達懷疑的層次，接著超越懷疑的層次到達僅

是聞所得之伺察意，然後再超越一個層次到達正量，這應該是屬於比

量——思所得；於此繼續不斷作串習，依據純熟力，僅以集中心思便能

不加功用地——以觀修“心相”來說自然就能生起信心或悲憫，當以

“義相”作為主要思維時，於該法理便會獲得定準，甚至對於所得到的

定準會越來越清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6
 完整頌文為：「比丘以及諸賢達，煉剪磋磨黃金般，善加詳察吾教法，莫因敬故

而受取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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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譬如：無常、無我，內心對於所觀修的那些義理能產生清明淨相，

一方面是自然而然湧現，另一方面是出現明相，此即所謂「嫻熟現起」；

因此，心緒的法則就是這樣，可以逐漸地令心思越來越深邃，而令其深

邃的主要條件便是智慧。 

    僅是希冀對境的欲樂——例如：悲憫是屬於欲樂，菩提心（也）是

屬於欲樂——單獨無法產生作用，必須有引導至信解之心緒，內心信解

之引導者為智慧，當以智慧引領出定準時，欲樂類屬因為有智慧作為後

盾，信心、悲憫、以及菩提心都會變得更有效力；這樣一來，心智便越

來越具效用。由於如此，心智便能輾轉而有所差別；（亦即）令現在凡

俗之心緒輾轉而突出者乃是智慧。 

    所謂「聖般若波羅蜜多」的「聖」，一般是指“優越、殊勝”，凡

夫俗子未現見真諦，當現見真諦之後，心緒就變殊勝，所以便得名為「聖」。

這裡所謂「現見真諦」的「真諦」，以中觀宗，尤其是以龍樹菩薩之究

竟密意來說，指的是“現證空性”。不僅現見四諦之無常等十六行相，

而是當現證空性之心智生起時，就由凡夫變成聖人。 

    所以，從凡夫地令殊勝者是現證空性的智慧。有證悟無常的智慧，但

不是指這個；有證悟粗品無我的智慧，但也不是指這個；此處指的是現證

細品空性的智慧，當證悟細品空性的智慧現起時，便從凡夫地轉成聖者。

所以，要現證如是“由凡夫地超越之聖者果位”之智慧，是為「般若」。 

    所謂「波羅蜜多」——到彼岸，如果就“已經到達彼岸”來說，所

行向之處——境地乃指佛地，因此「波羅蜜多」便指佛地；如果就“能

前往、行向彼岸”來說，便是在有學地 ，所以於十地分際就可以安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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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「波羅蜜多」。由於如此，「波羅蜜多」包含這兩種含意，若問：「所

行向之彼岸為何？」答曰：「佛地。」若問：「如何前往彼岸？」則是以

有學地——十地，藉由“有學”而抵達彼岸。 

    所謂「能斷金剛」，或說：如同金剛般能夠斷除任何他境，於己則

不被任何一切所害損；亦即，能毀壞滅除所有異品。另外，有一種解釋

是將金剛說成……出自哪部論典呢？《經莊嚴論》嗎？ 

    將金剛當成蓋障；蓋障令我們壞失，蓋障本身以方便分無法作害損，

唯有憑藉證悟空性的智慧才能壞損，因此如同「慈等不違愚痴故，非

能滅除大過患」所說，藉由積聚慈愛等大福德之真確心念並無法害損

我執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自心續具愚昧、惡劣之補特伽羅，對其以方便分不能作

壞損，所以就與金剛作搭配；亦即，如是難以摧毀、滅除，猶如金剛的

二障，能夠將其連根拔除的是智慧，所以，能斷“金剛”的是現證空性

之智慧。又，因為彼為勝義菩提心，所以，於對境非僅現證空性便足夠，

還必須是以方便——菩提心所攝持之現證空性的智慧，才稱為「般若波

羅蜜多」。 

    如是，對於道、果，以智度作為所詮當中，將能行向彼稱為「道位

般若波羅蜜多」，行至彼稱為「果位般若波羅蜜多」，以其二作為所詮的

經教稱為「經典般若波羅蜜多」；所以就有所謂「經典智度、道位智度、

果位智度」，此處由於是作為所詮，因此便屬於“經典智度”之類——

「能斷金剛大乘經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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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入經文 

頂禮諸佛與菩薩 

    「頂禮諸佛與菩薩」是為翻譯禮敬。然後內文方面，首先是經典的

序言，接著是議論，然後是經文正行。經文正行分為十八住，其中有：

資糧、加行之分際，接著是聖地，然後是佛地果位；總共有十八住。首

先，序言是： 

如是我聞。一時，薄伽梵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

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以及諸多大菩薩齊聚。 

    確認處所之後，眷屬有聲聞阿羅漢，須菩提長老屬於阿羅漢——斷

除煩惱之阿羅漢——現證四果之阿羅漢，以此作為代表的阿羅漢。同樣

的，當然也一定會有凡夫比丘；總之，就是有學以及無學的僧眾，這些

是人們可以看見之眾所周知的人物。 

    至於所謂「諸多大菩薩齊聚」的菩薩，有平常所說的八大菩薩：文

殊、金剛手、地藏、除蓋障、觀音、彌勒等等，以這些為主——具天神

行相之菩薩。同樣的，也可能會有具人身行相之菩薩；以上是經中所言

「諸多大菩薩齊聚」。 

爾時，世尊於初日分之時，著裙與法衣，持缽入舍衛大城

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缽，

洗足已，於先設座，跏趺端坐，正念而住。 

    說明：具人身所依之世尊乃從在家而出家，接著受持近圓戒而成為

比丘。因為比丘過午不食，所以便於早晨出外托缽；世尊自己並沒有廚

房，而是去化緣乞食。世尊帶領諸阿羅漢持缽而乞食，將化緣所得帶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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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院，與眷屬——阿羅漢等比丘僧眾受用食物；接著漱口洗足，然後，

內心如實安住而平等攝持。 

    所以，在一晝夜間共通的現象：一是、上座進入禪定；一是、下座

後得出定——進行洗滌、受食等事務。 

    經云：「端坐，正念而住」說明：專心一志地安住於三摩地當中。

在大乘經教中人們所能親眼謁見的世尊乃是化身；化身分為受生化身
47
、

事業化身
48
、殊勝化身，佛陀是屬於三種化身當中的殊勝化身。化身並

不是從新成佛，化身是由已成佛的圓滿報身所化現；而圓滿報身乃出自

法身。所以，凡是佛陀聖者於任何時刻都是安住於根本與後得結合之狀

態；但是在共通徒眾的印象上，世尊一是入定——內心如實安住地平等

攝持，一是到處活動之四威儀行持。 

    由此，世尊本身對比丘眾示現了二種事項：學處以聞思、斷滅以禪

定。亦即，一是、內心如實安住地平等攝持，一心專注地修習禪定；一

是、作學習——以聞思而追求學問；僧眾的工作就是這兩種。所以，世

尊自己在“斷滅以禪定”上乃於內心如實安住地平等攝持。所謂「正念

而住」說明：往昔在求學階段廣泛所作的聞思依然存留在心中，因此，

如是而安住。 

時諸比丘來詣佛所，頂禮雙足，右繞三匝，退坐一面。爾

時，須菩提長老在大眾中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7
 受生化身：如來為了教化有情而隨願受生，示現帝釋天、斑鹿、飛禽等各種化身。 

48
 事業化身：又稱技藝化身。如來為度化有情而以通曉工巧技藝之化身示現，例

如：為了教化樂師乾達婆而化現為樂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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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以上是序言，接著是議論。 

復次，須菩提長老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 合

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應供正等覺能以最勝利益，

益諸菩薩；如來能以最勝付囑，囑諸菩薩。希有！世尊！

希有！善逝！」 

    佛陀於成正等正覺之後，對周圍徒眾順應各個希求以及根器而廣泛

宣說諸多門類之教法，對吧！其中特別的（所化）是：具備佛種性的菩

薩乃修持菩提心；總之，是對要證得佛陀果位之波羅蜜多道想要學習者。

為了令此續流不間斷，所以世尊轉法輪而宣說許多教誡——這裡指的就

是《般若》經典。 

    為了令佛陀後嗣不斷絕，故經云：「能以最勝利益，益諸菩薩。」

或者將此搭配成廣大行——修持菩提心之道，是為「以最勝利益，益諸

菩薩」。將所謂「如來囑諸菩薩」與智慧——甚深般若度配合。總之，

世尊於成正等正覺之後，順應徒眾的根器以及希求宣說了無量無數的教

法，為三種性徒眾成辦無量無邊的利益，尤其是對菩薩種性，乃從廣大

的菩提心以及證悟空性之智慧上廣泛作宣說。 

 

宣說修行之性相 

    然後，應該是經文正行。 

世尊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云何應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攝

伏其心？」如是啟請。 

    其中，所謂：「云何應住？」如果按照蓮花戒論師的注釋本所說，

則有十八住。十八住當中的十六住說明信解行地期間的修持，亦即，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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糧、加行二階段；在這期間會有消除違緣、完成順緣等等許多行持。例

如：各式各樣的積資淨罪，因為會被逆境壞損，所以就有眾多滅除違緣

的方法；於是以十六住說明資糧、加行二階段的修持。 

    然後，現見空性以上——聖道之地雖然有見道、修道，以及十地許

多種類，但是，現證見道之時已將“遍計分所斷”滅除——已經除盡見

所斷；而修所斷乃藉由唯在證悟空性之平等住上令證得空性見往上增長，

以此逐漸滅除“俱生分所斷”。總之，因為是在證悟空性之根本定當中

解除束縛，所以為一住。然後，果地是一住；總共為十八住。 

    「云何應住」，應該是說明名言上的積資淨罪、捨除我慢等類。而

「云何修行」說明：所有一切於勝義非以自性存在——勝義無，但卻是

名言有，「云何應住」的「住」指藉由名言上的取捨而令菩薩之欲樂以

及心願生起。「云何修行」指此等所有一切於勝義乃自性無，對如是無

所分別之心思應當要修習。「云何攝伏其心」說明：於修持如此甚深廣

大道法之時，應當依止念知而行進。 

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善哉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汝所

說，如來以勝利益，益諸菩薩；如來以勝付囑，囑諸菩薩。 

    所謂「如來以勝利益」說明：對於利益的方便以及智慧——菩提心

以及空性見解，從指導如何修持彼等的方法上，諸心續未成熟者令成熟，

已成熟者令解脫；因為解脫之究竟乃是安置於無住涅槃，所以就說「益

諸菩薩」。 

    「以勝付囑，囑諸菩薩」說明：即使是未來的徒眾對於如是經教亦

應作修學，修持如是經教而令佛陀種性續流不中斷，是為「以勝付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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囑諸菩薩」。 

須菩提！汝應諦聽，極善攝意！於發趣菩薩乘者，應如何

住？如何修行？如何攝伏其心？吾當為汝解說。」須菩提

長老答曰：「唯然！世尊！」並依佛聽受。佛告須菩提長

老：「須菩提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當生如是心念：『所有

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若有色、無

色，有想、無想、非無想，盡諸世界所有眾生乃以假立所

尋思，如是一切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雖令

無量眾生滅度，然無有任何眾生得滅度。』」 

    從這裡開始宣說：發心之後修學行持的方法。要生起殊勝菩提心，

必須具備二欲樂——希求利他、以及希求菩提。首先說明希求利他，對

於修持希求利他的心念，經云：「須菩提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當生如

是心念……」。「有想、無想、非無想」指的是上界
49
眾生。 

    「眾生乃以假立所尋思」要說明什麼呢？當提到「眾生」時，在我

們心中乃呈現出從自方存在的眾生與佛陀，對此，於名言上是如何存在

呢？是由依賴而假立的眾生，由依賴所假立的佛陀，而非如同內心所顯

現般不觀待地自主存在；說明了沒有不觀待地自主存在，唯是由依賴而

假立，是為「眾生乃以假立所尋思」，此具關鍵。 

    關於這句的闡釋，龍樹菩薩在《中觀根本慧論》言：「諸凡依緣起，

說彼即是空」。所謂「空性」指空掉什麼呢？空掉不觀待地自主存在。所

以，如果是空掉不觀待地自主存在，則存在的方式為何？是由依賴而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9
 上界：無色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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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——依賴因緣和合而生起，故說「諸凡依緣起，說彼即是空」。由於

如此，任何事物凡具有依賴因緣和合而生起的體性，即是由依賴所假立。 

    「依賴而假立」的「依賴」指憑藉其他；因為有這種含意，所以，

便不是非觀待其他而自主存在。由依賴而假立，以假立而存在，因此並

非沒有。對於經中字句，龍樹菩薩作的偈頌解說得非常清楚呀！「依賴

而假立，其乃中觀道。」不是沒有，也不是像內心所顯現般從自方存

在；不是非依賴，是以唯依賴所假立而存在。 

    依賴而假立之「如是一切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」有餘涅

槃以及無餘涅槃有各種不同的安立方式，此處所謂「無餘涅槃」指：不

住有、寂邊之無住涅槃——佛陀果位；不是聲聞獨覺之涅槃，而是佛陀

果位。聲聞獨覺之涅槃是屬於寂滅邊，佛陀的涅槃是圓滿超越有邊以及

寂邊二者，所以是不住有、寂邊之涅槃，指的就是佛陀果位。 

    「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說明了發心，意指「將窮盡虛空之所有

眾生安置於無上涅槃境地」之心念應當生起，對吧！此間接說明：是否

現在我便能夠將所有眾生安置於涅槃之上呢？不能呀！若問：「誰具有

能夠安置的能力呢？」如果自己能現證無住涅槃之果位，則將他人安置

於無住涅槃境地就可以從經驗上而給予引導。 

    《釋量論》有言：「方便所生與彼因，隱蔽則彼難言說。」
50
要

指導他人的道理如果自己修學後卻不了知，便無法向他人宣說。由於如

此，目的雖是將所有眾生安置於無住涅槃之境地，但是在安置之前，自

己必須先現證涅槃。所以，首先是希求利他——將所有眾生安置於涅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0
 《釋量論》第二品第一三三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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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境地，此即希求利他之心念。 

    「如是雖令無量眾生滅度，然無有任何眾生得滅度」說明：所有眾

生全都跟自己一樣不喜歡痛苦而希求安樂，因此「令這些全部皆脫離苦

及苦因並安置於無住涅槃之境地」之心念應當生起。要產生如是心念，

（應先了知）痛苦可以捨離、以及能夠獲得斷除苦因連同習氣之無住涅

槃，於此只有藉由智力才能成辦；因為菩提心屬於欲樂——心生「現證

如是果位」之欲樂屬於強烈的希求，而對此要獲得信解必須有智慧作為

助伴，所以在這之後就宣說了智慧。即是經文所說的：「如是雖令無量

眾生滅度，然無有任何眾生得滅度。」 

    雖然如此，所觀緣是眾生，其究竟為佛陀果位，而能獲得彼之地道

證知，除了在不加審察時才存在之外，如果加以剖析審察，則是否存在

呢？並不存在。這就是經中所說：「如是雖令無量眾生滅度…」以勝義

諦來說，於剖析審察之後，「無有任何眾生得滅度」——沒有涅槃，也

沒有眾生，意思就是這樣。 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眾生想，則不名菩薩。 

    假使菩薩將所著重的對境——眾生執為實有，則在心中對於佛陀果

位也會認為是實有；如果這樣想的話，則因為執持眾生為實有乃屬顛倒

錯誤的心思，所以便無法達成目的。故經云：「不名菩薩。」說明：若

菩薩存有眾生想，將眾生視為實有，則不稱名為菩薩。為什麼呢？ 

    所謂「菩薩」乃心念菩提，對吧！是以想要將一切有情都安置在菩

提上的心念，而希望自己證得菩提。菩提心的根源是以悲心觀緣眾生，

以智慧觀緣菩提；由於如此，執相之士夫不能觀見菩提，對吧！所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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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無法從了解菩提而獲得信心，這是以利根來說。因此如果是一位利根

的菩薩，認識菩提、了解菩提，雖然自己還未獲得菩提，但是主要藉由

聞思而對菩提的存在作思維；亦即，未產生經驗，可是卻了知。 

    例如：我們對於將來要做的許多計畫會先在心中湧現，所追求的事

物必須先呈現在內心呀！呈現在內心的意思是：目前還未完成；雖然現

在不能直接看見、接觸，但是心中對於「這辦得到，這可以完成」的念

頭加以剖析、計畫，並多方作討論，從獲得「這樣就能夠成辦」的確定

上生起追求的心念。 

    與此相同，執相之士夫認為有眾生相，「相」指以自性存在，從認

持有自性存在上，以自性存在觀緣眾生，對自性存在之遍智生起追求心，

其即不為菩薩；這是以利根來說。 

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若有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，

即不名菩薩。 

    一般於欲樂之心念具備菩薩之膽識，但是在宗論上屬於毘婆沙宗——

內心不認同法無我，會有這種情形呀！又，於智慧上無錯誤地認知法無我，

例如：聲聞獨覺聖者對於法無我不僅無顛倒地了知，而且是現見。雖然現

證二種無我，但是在欲樂膽識上，菩提心之能力不具足，僅以作意自利——

追求解脫之心念而觀修空性；所以從宗論上是“說上乘宗義者”，但是在

行道上是屬於聲聞道，會這樣呀！這是以利根來說。 

    龍樹菩薩在《中觀寶鬘論》當中提到：「若己與世人，欲得上菩提，

其根菩提心，堅穩如山王；遍滿之悲心，不依二邊智。」51證獲佛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1
 《中觀寶鬘論》第二品第七三、七四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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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位的根源，是以悲心為根本的菩提心、以及成為悲心與菩提心二者助

伴之正見，此三者是成辦佛陀果位的主要根源。 

    若問：「因為證獲佛陀果位乃極具善緣，所以應成辦佛果，是這樣

嗎？」不是。這應該是出自密續典籍的字句，言「為成自他利，應生

菩提心」；為了成辦自利，沒有比觀修菩提心還超勝者，即使要完成利

他，也是以觀修菩提心為最上。為什麼呢？ 

    當觀修菩提心而於最後證得佛陀果位時，則自利——斷證究竟，利

他則不加功用任運自成。《現觀莊嚴論》當中有提到二十七種事業，從

安置於道開始到安置於果地為止，共有二十七種事業，這些都是如來自

己不加功用便可任運自成的功業；所以，利他乃到達究竟，自利也到達

究竟。會如此，由於是歸結於菩提心，因此為了徹底成辦自己與他人之

利益，便應當發心。 

    另外，對於空性因為經常會提到，所以似乎需要大略說明一下。龍

樹菩薩在《中觀根本慧論》說：「諸佛說正法，如實依二諦」
52
，二諦

是什麼呢？世間之世俗諦以及真理之勝義諦。之所以會有二諦先前已經

大略提過，總之就是不了知唯表象…嗯！這個不應該先說。 

    我們內心的缺失——麻煩的製造者——顛倒心乃將所顯現執為真

實，並由此而產生愛恨的情緒。要削減其力道，則應不以唯表象作為根

據，而思索什麼才是真實狀態；如果思維真實狀態為何，而如實了解實

質，則對於表象就不會以顛倒心作認持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應當了知事物的真實狀態；假使了解事物的真實狀態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2
 第二十四品〈觀聖諦〉第八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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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對於各式各樣的現象，例如：我們會互相作應對呀！在進行應對時，

就能隨順真實狀態而作應對。否則，若將所呈現之一切都執為真實，則

因此便會產生許多錯誤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必須宣說二諦，世尊對於所有教法皆依據二諦；喔！戒

律除外。像《般若》經典就是依據二諦而作宣說，以此部《能斷金剛》

為例，宣講了二諦呀！先解說世俗諦——名言之安立，然後說明彼彼非

以自性而存在；所以，很明顯就是宣說了二諦。 

   那麼，所謂「沒有」的否定字是要否定什麼？例如：宣說菩薩為了

所有眾生的利益應當發心，但是又說沒有眾生、沒有佛陀；如果於名言

上說成「沒有」，則與剛才的「為了眾生的利益要發心」正好牴觸，如

是，佛陀的教誡變成是相違之匯聚。 

    所以，世尊所宣說的「沒有」是在什麼之上說「沒有」呢？於自性

存在上說「沒有」，此即《般若》所宣說：所有一切都是“唯名言所假

立”；總之，除了只是以名言字詞所假立外，並非真實存在。 

    於解說空性的義理時，四部宗義當中的唯識、中觀二派，對於法無

我以及補特伽羅無我二者皆作宣說。下部二宗除了補特伽羅無我外，不

說（法無我）；主張補特伽羅無我的意思是：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有空。 

    承許法無我的二宗對於補特伽羅無我的安立乃相同，對於法無我的

安立，唯識宗的主張是能取二空之無我，中觀宗的主張是一切法為諦實

空——真實空之無我；其乃越來越微細。中觀宗當中的佛護、月稱等人

主張連名言亦無自相，此理論乃成為最主要、最微細（之見解），正好

符合佛陀之密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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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果將名言安立為自相有，在《二萬般若》等經典當中提到「色不以

空性而空，故色即是空。」現在我們對於所看見的事物認為如同顯現般存

在名言上，這並不是說沒有名言之事物，是對於名言事物認為就像我們所

看到的那樣而存在，如果於此觀點未改變之上而說其勝義乃自性空，則變

成“色以空性而空”；當說「非如同顯現般存在」時，就是“色即是空”，

有所差異呀！於經典之密意無需添加任何解釋，而能完全符合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所遮諦實是否顯現於根識，是在這之上出現差別；如果

說於勝義上非自性存在，則應該只能在分別心上安立之外，根識並不會

出現所遮諦實；將勝義諦實有當作所遮時，不會顯現於根識。如果將名

言為自相有當作所遮時，則根識會出現所遮呀！說得詳細一點，意思是

什麼呢？ 

    當我看到你們時，你們不是唯名言地顯現，而是真實存在地呈現；

你們望見我時，在法座上的達賴喇嘛是真實存在，達賴喇嘛不是唯分別

所假立，正坐在那邊呀！我們心中是這樣認為的呀！因此，存在所遮現

象就很明顯。 

    不論任何事物都是以真實存在而顯現，不是唯名言所假立，而是以

真實存在而呈現；於此，假使如同顯現般而存在，則尋求時應當找得到。 

    譬如：以本師能仁為例，不會認為本師能仁是唯名言所施設，本師

能仁是以具有無漏蘊而呈現在心中；如果彼存在，則《中觀根本慧論》

言：「非蘊非離蘊，此彼不相在，如來非有蘊，何處有如來？」
53
是在

尋找如來，尋求時卻找不到呀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3
  《中觀根本慧論》第二十二品〈觀如來〉第一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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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同樣的，以我們為例，「士夫非地水，非火非風空，非識非全部，

除此何士夫？」
54
找不到士夫呀！那麼沒有士夫嗎？不是，那是如何存

在呢？「士夫六界合，是故非真實。」
55
士夫只不過是依賴六界和合而

假立，此外並非真實有，不以自性存在；意思就是這樣。 

    此處所要說的自性空就是細品無我，依據此理論，細微之補特伽羅

無我乃相同，補特伽羅自性空說的即是（細品）補特伽羅無我；至於補

特伽羅能獨立之實有空，乃是粗品無我，而非細品無我。當論及細品補

特伽羅無我以及法無我時，除了“空處”有所差別之外，否則是一樣。

對於如是之空性，假使以理路作抉擇而確定，則我們內心依據“所呈現

的真實存在”而產生的貪瞋，其力道會減弱。 

    然後，看經文，將快速地念過去。發心後修學行持：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應不住於事而行布施，應無所住而

行布施。應不住色而行布施，如是，應不住聲香味觸法而

行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如是布施，乃至相想，亦不應住。

何以故？菩薩不住而行布施，其福德聚乃不可稱量。須菩

提！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稱量不？」須菩提答：「不爾，

世尊！」世尊言：「須菩提！如是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，

十方虛空，可稱量不？」須菩提答：「不爾，世尊！」世

尊言：「須菩提！如是菩薩無所住而行布施，所得福聚乃

不可稱量。」 

    說明：應修學布施等方便；但是於修持布施等方便時，切莫耽著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4
 《中觀寶鬘論》第一品第八十偈。 

55
 《中觀寶鬘論》第一品第八一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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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等而修學，應當以徹底通達無諦實之智慧作修持；經文的意思就是這

樣，應從三輪無別而修學。 

 

希求證獲二身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具足勝相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

答：「不爾，世尊！不應以勝相觀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

勝相，即非勝相。」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所有勝

相，皆是虛妄。若無勝相，即非虛妄。是故，應以相無相

而觀如來。」如是教誡。 

    所謂「希求菩提」是：為了將窮盡虛空的眾生安置在佛地，而生起

自己希望現證如是菩提之心念。因此說明了希求菩提，而主要所希求的

是佛陀的色身。為什麼呢？ 

    因為法身除了自己現證之外，並無法示現於所化而從事利他，至於

色身由於可以示現於所化之前而從事利他，因此在法、色二身當中，所

追求乃以利他的色身為主。而如是利他的色身亦只是唯名唯言，（所以）

對於所證——佛陀果位——具備相好莊嚴之色身，切莫耽著地視為所

證。 

    然後「如是教誡」以下要宣說“希求法身”，剛才是說明“希求色

身”。法身分為所說之法身、以及所證之法身；其中，所說之法身是： 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正法將滅

時，頗有眾生聞說是經，將生實想不？」佛言：「須菩提！

莫作是說：『於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正法將滅時，頗有眾

生聞說是經，將生實想不？』須菩提！於當來世，後五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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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，正法將滅時，有諸大菩薩具戒具德具慧；須菩提！彼

諸大菩薩，非於一佛承事供養、植諸善根；而是已於無量

百千佛所，承事供奉、植諸善根之諸大菩薩。須菩提！是

人乃能於此經典生一信心。須菩提！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

是人，彼諸有情當生、當攝無量福聚。」 

    說明：於未來，佛教將長久存住；即使在將來，也會有具廣大福聚

的菩薩作為諸所化之善知識而宣說教法。如是之菩提心以及空性見等類，

不是自己能以開悟而認識，必須依據佛陀的教誡而了解其證知。於彼，

需要有宣說者——善知識，在名言上說明了這個意思，而在勝義上則說

無絲毫存在。 

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彼諸大菩薩，無我想、眾生想、壽者

想、補特伽羅想。須菩提！彼諸大菩薩，無法想，亦無非

法想，彼等於非想亦無想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彼諸大菩薩

若取法想，即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若

取非法想，彼亦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」 

    這裡有個要點，「取非法想」講的是“空空”。在我們很多人心中

會覺得：「空性是勝義諦，因此其應是真實」，會這樣認為呀！勝義諦之

所以稱名為「勝義」，是將心智視為勝義，由於被其所尋得，因而稱為

「勝義諦」；此外，並非當成“所遮——自性存在”之真實。勝義諦是

被根本智所尋得，而從這個角度上才成為真實；否則，如果將空性——

勝義諦當作“差別事”而探求其實質，則是找不著，得到的是“空

空”。 

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菩薩不應誤取法，亦不應取非法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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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義故，如來說：『彼諸了知法之門類如筏喻者，法尚應

捨，何況非法。』」 

    這應該是說明：對於經教之法理如同《寶性論》當中所說：「捨故

虛妄法，無故怖畏故，二法與聖僧，恆非勝皈依。」對於是否為真實

的皈依亦做了區分呀！是為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再來

是所證之法身： 

又，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於阿耨

多羅三藐三菩提有所證不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如是教誡。

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如來於阿

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無所證，於法亦無所說。何以故？如

來所證所說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，彼亦非法、非非法。

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世尊曰：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滿三千大千世

界七寶施予布施，彼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是因緣所生福聚寧

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逝！彼善

男子善女人，以是因緣乃生極多福聚。何以故？是福聚即

非聚，是故如來說福聚為福聚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

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施予布施，是人能

於此經乃至四句偈，若自受持，為他人如實演說，以是因

緣所生福聚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如

來應供正等覺之無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從此出；諸

佛世尊亦由此出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稱佛法為佛法，因

如來說非佛法，故名佛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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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同《心經》「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

三菩提」所說，要獲得佛陀果位必須依靠證悟空性的智慧。又，於

佛地乃說為善加滅除戲論，所謂「善滅諸戲論，示寂…」56 

    上面有提到自性清淨涅槃，涅槃分為四種：自性涅槃、有餘涅槃、

無餘涅槃、無住涅槃，獲得後三種涅槃的基礎是自性涅槃。於佛地，自

性涅槃指的是空性——止息所有戲論，空性的體性是脫離各式各樣戲論，

唯斷除所遮之空朗朗。 

    因此，於佛地之所謂「桑給」（佛陀之藏音）的「給」之本意是：

對於一切所知，心智圓滿增長；意思是什麼呢？平等住於“如所有”之

同時，亦現見“盡所有”之一切事物，是為心智圓滿增長；亦即，俱見

此二者。 

    要能夠如此，首先必須將有法的一切表象善加止息，現起唯善滅所

有戲論的法界——聖根本定；若不這樣就無法成辦。某日當斷盡所知障

礙，而平等住於空性時，對於盡所有之事物，彼心智亦能同時觀見。 

 

宣說異品之對治 

    在十八住當中，十六住屬於資糧、加行階段的修持方式；其中，

會有排除違緣的方法——止息增上慢等之法、消除不堪忍痛苦等之方法，

有這些科判。（以下）說明止息增上慢：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須陀洹頗作是念『我得須陀洹果』

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世尊！彼無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6
 頌文出自《中觀根本慧論》之書首禮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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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故名須陀洹；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是名須

陀洹。何以故？世尊！若須陀洹作是念『我得須陀洹果』，

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」 

    滅除見所斷三結縛之後就獲得須陀洹果，此乃現見諦實。四果的安

立於上下部宗義都主張，至於對諦實的安立——現見諦實，因為此處是

依據中觀宗的主張，所以指的就是現見空性。中觀宗當中有時將悟心區

分成：聲聞種性之悟心、獨覺種性之悟心、大乘之悟心，共三種；例如

在《現觀莊嚴論》當中也說了不同的悟心。又，或有將所有聖補特伽羅

當作無為法——依照證悟空性而作宣說者。 

    而此處經曰：「彼無所入」——無絲毫所入，說明：自性有的所觀

修、觀修者絲毫不存在，如是現見無我義理而滅除見所斷三結縛者，名

為「須陀洹」。「若須陀洹作是念『我得須陀洹果』」——耽著有個如同

所顯現般的“我”，“我”呈現出從自方存在，所觀修的道也呈現出從

自方存在，究竟所成也呈現出從自方存在，假使如同所顯現般而作耽著，

「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」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斯陀含頗作是念『我得斯

陀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斯陀

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世尊！若斯陀含

作是念『我得斯陀含果』，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

補特伽羅執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那含頗

作是念『我得阿那含果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

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」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羅漢頗作是念『我得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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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漢道』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

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

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世尊！如來應

供正等覺說我乃無諍住中最為第一。世尊！我雖是離欲阿

羅漢，世尊！我不作是念『我是阿羅漢』。世尊！我若作

是念『我得阿羅漢道』，如來不授記於我曰：『須菩提善男

子乃無諍住中最為第一；以無所住，故為無諍住』。」 

    斯陀含已經斷除六品欲界煩惱，接著是阿那含斷除第九品欲界煩惱，

然後是阿羅漢斷除三界所有煩惱。 

    以須菩提長老本身來說，依止現見空性之道而現證阿羅漢果位，雖

然如此卻說：「我雖是離欲阿羅漢，世尊！我不作是念『我是阿羅漢』。」

僅於名言上，斷除煩惱而成為阿羅漢，然而，如同所呈現般執為真實有

且耽著並不可取。 

    細品空性——連名言亦不承許為自相有；由此，而有粗細品無明，

從無明所引生的是粗細品煩惱，像是阿毗達摩所說的夢境中之煩惱、以

及此處不共所說——將我執歸為煩惱之主張，乃宣說了細品煩惱。所以，

觀修粗品補特伽羅無我，對於實執之細品無明所引生的微細煩惱，連現

前分也無法壓制；如是，會出現許多煩惱的差別。 

    剛才上面提到：執著有真實的我乃是我執，是為顛倒心；即使認為

獲得真實的須陀洹果等，亦是顛倒心。與此同時，於名言上亦不可心生

「我非常優越」的我慢與驕傲心。要滅除違緣，即使在名言上也不可以

傲慢；特別是一位修學菩提心者應當如何修持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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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同「隨處人結交，視己最卑微，真誠予他人，最極之珍愛」
57
所

說，觀緣眾生而修持悲心時，如果把眾生看得低下，而自己高高在上，

則不適當。是為了什麼而發心？是針對誰修持悲心？必須視對境為最上、

比自己重要而作思維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一般所謂「我慢」乃貪瞋煩惱所引生，會障礙智慧；尤

其是修持菩提心者，切莫懷有我慢以及驕傲心。然而，我慢不可與自信

弄混淆，具備「我能夠」的信心乃是有所需；「我很優秀」的念頭是超

越別人的心態。所謂「居於薩迦耶見處，自以為是心驕矜，輕蔑他人

如獅爪」，說明了我慢，此絕不相宜。 

    反之，內心畏縮而認為「我起不了什麼作用」，此種退卻之心態亦

是菩薩之違緣。需要有希求菩提的心念，以及需要心懷希望將所有眾生

安置於涅槃的膽識與自信，所以，應當將這兩者做區分乃極重要呀！ 

    然後，接著說明的是：如果寡聞，則會障礙成就佛果；所以，必須

追求聽聞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燃燈如來應供正

等覺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如

來昔在燃燈如來應供正等覺所，所得之法實無所得。」 

    世尊本身於成正等覺之階段，曾於過去佛——燃燈佛等跟前聽聞甚

深空性義理、以及與菩提心相關的六度等並作研究；此說明了應當聽聞。

只是維持在心地善良並不足夠，必須廣作聽聞。 

    如同在《現觀莊嚴論》的書首禮讚當中「以道智令利眾生者成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7
 朗日塘巴《修心八頌》第二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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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間利」所說，雖然不是自己修行之所需，但是為了教導所化，必須通

達無邊之學說；由於如此，就需要聽聞呀！ 

    然後，雖然聽聞廣博，但是如果所緣狹窄，便不適宜。作意狹隘所

緣之對治是：觀修佛土圓滿清淨，亦即，清淨佛土加行
58
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有菩薩作如是語：『我成就莊嚴佛土』，

此為妄語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莊嚴佛土謂為莊嚴佛土，如

來說非莊嚴，故名莊嚴佛土。須菩提！是故諸菩薩摩訶薩，

應如是不住而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心，於色亦應不住而生

心，於聲香味觸法亦應不住而生心。」 

    其中「如來說非莊嚴，故名莊嚴佛土」乃互相矛盾；非莊嚴佛土乃是

如來所說，「說非莊嚴佛土，故名莊嚴佛土」，指出了空性以及緣起的含意

呀！當說「以自性而空」時，就是自性存在空——非自性存在。若以自性

存在，則由本身所形成；非由本身所形成，才有觀待其他而成立之含意。

當說「非自性存在、非自主形成」時就是觀待其他、由觀待而成立。 

    因為由觀待而存在，所以有觀待處之因與緣、以及觀待者本身，這

些乃屬於“能所”呀！由於是自性空，因此觀待為合理；因為觀待為合

理，所以果觀待因為合理。事物的形成藉由各自的因與緣，同樣的，任

何具支分的事物依賴支分而形成，乃為合理。 

    如果是自性有，則如同《中觀根本慧論》所說：「若於眾事物，視

為有自性，如是諸事物，汝見無因緣。」
59
由因與緣所產生的諸事物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8
 可參閱《現觀莊嚴論》第四品第六一偈之解說。 

59
 第廿四品第十六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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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視為有自性……這是中觀宗對他宗的駁斥：如果你主張那些事物

是自性存在，則由於果是自性存在，所以你就無法安立果觀待因；假使

果是自主形成，則與果觀待因相違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若於空性獲得正確的領悟，則對所謂自性空就能想到是

觀待其他的意思呀！具有這種作用。因為觀待其他，所以由依賴而產生

就合理。又，反過來說，因為由依賴而產生，所以是由觀待而形成，因

為由觀待而形成…… 

    觀待與非觀待乃直接牴觸，不是觀待，就是非觀待，除此二者之外

根本不會有（其他情形）。當剖析事物時，如果沒有一種相違處，就無

法安立事物。當將相違分成直接相違、間接相違等如是區分相違的種類

而作思維時，對於某些類屬，內心無法從存在的角度作想像時，便可從

對立的角度作思維。 

    例如：論及“可現不可得因”時，有時會從“對立可得”作考慮；

如果某事物在時間與地點上要排除的所遮是可現不可得，就會從另一種

角度——“對立可得”或是“敵對不可得”這些角度作考察呀！像這

種“不是這樣就是這樣，否則沒有”的情形，乃存在許多事物上呀！總

之，於實有法上乃存在相違；如同昨天所說，會存在直接的牴觸。由於

如此，此處之觀待與非觀待乃直接相違。 

    所以，其乃憑藉因緣；由於本身的存在必須觀待其他才存在，因此

不是非觀待地自主就能確定。因為由依賴而成立，所以自性有便不存在；

由於非自性有，因此以依賴而產生就合理。此即緣起現空性、空性現緣

起；經文所說的意思就是這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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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然後是，令眾生成熟。 

「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

是身為大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大，世尊！甚大，善逝！

何以故？如來為說彼非實有法，故說彼身甚大；以彼非實

有法，是名大身。」 

    說的是依賴所生成之身。這裡沒什麼需要特別解說的。 

    接著，消除不堪忍痛苦等之根源，這是排除違緣的部分，消除不堪

忍痛苦等之根源。首先是，貪著外道典籍之對治：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復有

如許沙等恆河，此諸河沙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世

尊！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！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

汝當信受！汝當通達！諸恆河中所有沙數生成如許世界，

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以七寶令遍滿，供養諸如來應供正等

覺；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得福

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逝！彼善男

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

復有人令七寶遍滿如許世界，供養諸如來應供正等覺；有

人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如實演說，以是

因緣所生福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隨處

宣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即成天、人、阿修

羅之世間佛塔；何況有人於此經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理

解、如理作意，當知是人，為最上第一希有；於此方所，

即為有佛、或如同上師者安住。」如是教誡。須菩提長老

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」佛告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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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是經名為般若波羅蜜多，如是應持。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所說之般若波羅蜜多，即非波羅蜜

多，是名般若波羅蜜多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

法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無有任何法是如來所說。」 

    所聽聞的法理有所謂「論典離六過」：「無義歪理具意義，聽聞爭

辯重修行，狡詐離悲滅苦痛，論典離六許為三。」如同所說，佛陀世

尊之教法乃成為煩惱的對治。總之，就是“四依”當中所說的「依法不

依人」；但是或許會有尊貴的補特伽羅因應所需而宣說不同的教法，這

是“依法不依人”。於法是“依義不依語”，不可只看語詞的優美或冠

冕堂皇，必須針對義理作思維。 

    對於法義，不了義乃以世俗之安立而宣說，這些雖然不錯，但是，

最最主要的是應當將宣說了義之勝義諦——空性視為最重要，此即是

“依了義不依不了義”。對於了義，則是不依具二現之識，而以依據遠

離二現的智慧為主，（是為“依智不依識”）。 

    由於如此，假使聽聞般若波羅蜜多經典等，則會有不可思議的利益；

經文所說的主要意思就是這樣。於般若波羅蜜多作聽聞、思維、以及持

取、碰觸、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經函，如是，會得到不可思議的利益。 

    總之，於般若波羅蜜多作講說聽聞、甚至作修持之地區，也具有修

道的作用。如同《現觀莊嚴論》在宣說修道時，乃解說了修道的功德：

「遍息敬一切，勝伏諸煩惱，傷損不能害，菩提供養依。」
60
其中所

謂「供養依」說明：實踐般若波羅蜜多行持之人，連其所在地也會成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0
 《現觀莊嚴論》第二品第十七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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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養的區域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塵土，

是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逝！所

以者何？世尊！諸塵土，如來說非塵，是名塵土；諸世界，

如來說非界，是名世界。」61 

    接著是，雖善巧方便，然不積聚福德之對治——於善逝供養承事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大丈夫相觀如

來應供正等覺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

如來說三十二大丈夫相，如來說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大

丈夫相。」 

    說明：積聚福德之殊勝對境是三寶當中的佛陀。又，龍樹菩薩曾說：

「於璧所畫如來像，雖以紊亂心識見，彼等漸見俱胝佛。」一個不太

有信仰的心思紊亂者，如果隨意看了一下佛陀的身像，則會種下一種特

別的習氣——逐漸積聚能值遇許多俱胝佛陀的種子；像這類說的就是

「依據佛力」。 

    造業者本身雖然不具任何清淨動機，但是，以對境本身於無數劫所

生起之殊勝菩提心——為了無量無邊眾生的利益而發心：「於我無論任

何人見聞憶念等，皆令其獲得利益」；甚至有害損我者亦如同「害彼卻

以樂連結，安樂之源趨歸依」
62
所說，藉由如是無量無數劫中之猛力祈

願所結合之效用——依據佛力，是由此而獲得（利益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1
 此為第十住——於遣除事物性相不善巧方便之對治。 

62
 《入菩薩行論》第一品第三六偈。完整偈頌為「諸凡已生珍寶心，於彼之身作

頂禮；害彼卻以樂連結，安樂之源趨歸依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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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然後是，貪著利養供奉之對治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恆河沙等身

布施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

如實演說，以是因緣所生福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」爾時，

須菩提蒙受法力而涕淚悲泣，俛仰捫淚而白佛言：「如來

宣說如是甚深經典，希有，世尊！希有，善逝！世尊！我

從生智以來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！若復

有人聞說是經，生真實想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

世尊！凡真實想，即是非想，故如來說真實想。世尊！我

聞說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未為希有。世尊！若當來世後五百

歲，其有眾生於此經典，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理解者，

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復次，世尊！彼人無我想、眾生想、

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！我想、眾生想、

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，即離一切想。何以故？諸佛世尊離

一切想故。」 

    上面的經文提到「世尊！我從生智以來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」說明：

須菩提自己因為已經現證阿羅漢果位，所以就是在心續生起現見空性之

智慧後，依次成就三果，最後現證阿羅漢果位；雖然如此，從產生智慧

以來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」——須菩提自己對於「為了令證悟空性的智

慧成為所知障之對治，則要以廣大福德資糧作為助伴上，從無邊際之理

路觀修空性。」如是之說，我「未曾得聞」；可以這樣搭配呀！ 

    總之，要依照大乘經論——中觀典籍所說而解釋；所以，上面說的

「生智」非僅指現證粗品補特伽羅無我、或是現證四諦十六行相。雖然



~ 95 ~ 

 

現證空性，獲得阿羅漢果位，但是，在此之前所證悟的空性見解，是為

了斷除煩惱障而觀修。 

    至於《般若》經典所宣說的空性見解，一是，解說無量無數的理路；

二是，以證悟空性見解之圓滿目的而作觀修，是什麼呢？觀修所知障之

對治。因此，要成為所知障之對治，必須有廣大資糧作攝持；如是，對

於觀修“現空無別”之空性法理，（須菩提）我未曾聽聞。如果這樣作

搭配頗合適的呀！ 

    然後有一段經文是「何以故？諸佛世尊離一切想故。」有學地階段

於根本定中是會出現遠離諸想，而此處所謂「諸佛世尊離一切想故」指

的應該是：從根本定無分別中不再出定。 

    平等住於“如所有”之同時，乃現前了知“盡所有”之一切法；亦

即，對此二者能夠俱時觀見者，惟獨佛陀之遍智。由於如此，「諸佛世

尊離諸想故」說明：恆時住於真實性當中；亦即，於盡除所有二現——

將一切戲論全然止息之寂滅法界中，永遠不再出定。 

佛告須菩提長老：「須菩提！如是，如是！若復有人，聞

說是經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

須菩提！此最勝波羅蜜多，乃如來所說；凡如來所說最勝

波羅蜜多，即是無量無數諸佛世尊所宣說，是故名為最勝

波羅蜜多。」 

    因為《般若波羅蜜多經》明說的空性是：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非如

同顯現般存在，所以那些極度習慣我執者，特別是對“常一自主之我”

以宗論所施設而執著者會心生驚恐。同樣的，一些不太有足夠的福報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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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盾者，在內心要證悟空性而浮現「沒有我」時，會有畏懼感產生，有

時覺得不妥貼，有時則感到不安。 

    又，如果（對空性見）頗具習氣者，就會覺得非常歡喜；如同「縱

於異生聞空性，內心數數生極喜，由喜流淚而濕目，身軀汗毛齊豎

立。彼具菩提心智種，乃示真義之法器。」
63
所說。 

    假使對非法器宣說空性，則會出現辯駁；由於如此，若對非細品空

性之法器徒眾言說空性，乃會有過患。於未淨治者宣說空性，會有捨棄

圓滿菩提的危險。拋捨圓滿菩提不但是根本墮，另外，如果對未淨治者

宣說空性，因為其心尚未調伏，所以，一種是會誤解成「什麼都沒有」

而有輕蔑業果的危險；另一種是太過看重業果，以至於聽到所謂「沒有

因、沒有果、沒有業」時，就會有落入邪見的危險。因此，對未淨治者

宣說空性並不合宜。  

    所以，就有所謂「心生驚恐」之說呀！總之，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

當知是人甚為希有！」而《般若波羅蜜多》是無量無數佛陀世尊所宣說，

的確是這樣呀！三世諸佛全是藉由觀修“現空無別”之空性而成佛，此

外捨棄空性，不用說佛果，就連聖道也不能獲得乃極明顯。 

    然後是，不忍之對治——修持忍辱：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如來之忍辱波羅蜜多，非波羅蜜多。所

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，

無我想、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；我無是想，亦非

無想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爾時若有我想，彼時應生瞋恨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3
 《入中論》第六發心——現前地，第四、五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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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，彼時亦應生瞋恨。須

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我於爾時，無我想、

眾生想、壽者想、補特伽羅想。」 

    《四百論》當中提到：「如身於身根，癡遍處而住」，愚癡有一類

是：僅是愚昧的無知；而此處造成輪迴根本的無明，不是只有愚昧，而

是顛倒錯誤認識的無知。這樣的無明是所有煩惱的根源，所以這裡經文

就說：如果有我執，便會心生瞋恨。「爾時若有我想」——如果生起我

執之無明，「彼時應生瞋恨」。如同「有我知其他，貪瞋從自他」所說

的意思就是指這個。 

「是故，須菩提！菩薩應離一切想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

提心，不應住色而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而生心，

不應住法而生心，亦不應住非法而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心。

所以者何？若有所住，即為非住。是故如來說：『菩薩應

無所住而行布施。』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

故，應如是布施。凡有眾生想，即為非想；因如來所說一

切眾生等之眾生，彼等亦無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是真

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語者。」 

    經中所說的「實語者、如語者」是不是可以這樣做搭配呢？由於隨

大悲轉移，立誓唯利濟所有眾生，因此，所講說除了是利益語之外，絕

不會出現害損性之言詞；為什麼呢？因為僅以欲成辦利益而隨大悲心轉

移，所以經言：「實語者」。 

    所謂「如語者」指：全部教誡皆結合空性作宣說，如同「汝賜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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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，即從緣起入，汝為涅槃故，無寂非汝行」
64
所說；或許可以這樣

做搭配吧！ 

    所謂「不異語」說明：如來之所有言教——從實際、名言、甚深、

廣大著手之所有一切教誡，全都是具正量的後盾，皆與理路不相牴觸；

意思就是這樣。偶而若有與明文敘述相違，其乃因應所需而說；由於具

特殊需要，所以不可依文取義，會有所謂的隱含密意呀！像這些類就是

順應特殊理由所作的宣說。 

    因為隨著大悲心轉移，所以，會隨順對方之根器與希求而作講解；

如果不是隨著大悲心轉移，就會不顧對方是否合宜便作宣說呀！但並不

是這樣呀！由於如此而說「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語者。」這樣子做搭

配或許可以吧！ 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正覺以及所說之法，彼無實無

虛。須菩提！譬如有目之人入闇，毫無所見般，應如是觀

心墮於法而行布施之菩薩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日光明照時，

有目之人見種種色般，應如是觀心不墮於法而行布施之菩

薩。」 

    說明：要有智慧作攝持——需要具備無分別之智慧而作攝持。 

    然後是十八住當中的第十四住：不具智慧資糧之對治；亦即，要宣

說智慧資糧。 

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於此經受持、讀誦、

作理解，為他人廣大如實演說，如是之人，如來悉知，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4
 宗喀巴大師《緣起讚》第三十八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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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悉見，彼等眾生當生無量無邊福聚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

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；中日分與

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，以身

布施；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不生毀謗，以是因緣所生福

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、

為他人廣大如實演說。須菩提！當知是經乃不可思議、不

可稱量，其果報亦不可思議。為饒益如實趣入最上乘之諸

有情、以及利濟如實趣入最勝乘之諸眾生，如來宣說此法。

若有人於此經能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，為他人廣大如實演

說，如是之人，如來悉知，如來悉見。彼等眾生皆得無量

無邊福聚，具有不可思議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、不可量功德；

如是一切有情，乃於肩上荷負吾之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

若樂小法者，不能聽受此經；著我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、

補特伽羅見者，於此經不能聽聞、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，

無有是處。又，須菩提！若隨處宣說是經，當知彼處，則

是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所應供養；彼處猶如佛塔，應

當恭敬作禮圍繞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於

此經受持、讀誦、作理解，彼等為人輕賤、惱損。何以故？

須菩提！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；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

將墮惡道罪業，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 

    以上說明：對《般若》經典作聽聞，並且不斷思維《般若》經典之

所詮義理而生起定準。總之，如果對《般若》經典作聞思修，則會積聚

無量無邊功德；亦即，若其以真實菩提心作攝持，而對《般若》經典作

聞思修，就會積聚無量無邊功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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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理由是：佛陀世尊的法身以及色身二身必須依賴積聚廣大資糧而

成就，這在龍樹菩薩的《中觀寶鬘論》有提到，所以需要有如是無量無

數的資糧。而佛陀自利之法身以及利他之色身的成辦，其根源乃歸結於

具空性與悲愍心要之道法；由於如此，對於指導此教法的如來世尊所獲

得之果位，也必定會產生，因此就說：如是能夠積聚廣大功德。 

    在這之後有一段是：於具空性與悲愍心要之道法專心一志地以聞思

修作修持的一些人們，卻遭受許多輕蔑戲謔等；當發生像這樣的情況時，

內心切莫畏縮退卻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是往昔所造作的惡業殘餘，於未

來會產生大痛苦的作用力先在此世成熟而消除罪業，就是所謂：「彼等

為人輕賤、惱損」之意。 

「須菩提！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於燃燈如來應供正等

覺之更前，值遇八百四十萬俱胝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

事，無違背者。須菩提！於諸佛世尊我悉供養承事且無違

背；於後五百歲末世，若於此經能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

理解，前福聚較此福聚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

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！爾時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所

得福聚，我若具說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，狐疑不信。須

菩提！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」 

    以整體佛教來說，從佛陀的教法存住開始一直到未有教法違緣出現

期間，像現今這個時期在教法尚未衰微期間，只要是一點善行，便會產

生大利益、會形成較大變化。由於如此《般若經》… 

    例如：以我們現在來說，正在講說聽聞《般若》經典，於講說聽聞

的同時，內心也稍作思維，所以會積聚無量無邊的功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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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再來是：無我的觀修法——第十五住。 

爾時，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

云何應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攝伏其心？」佛告須菩提長老：

「須菩提！若有發趣菩薩乘者，當生如是心：『我令一切

眾生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。如是雖有無量眾生涅槃，而無

有一眾生得涅槃。』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眾生想，

則不名菩薩。若有補特伽羅想等，亦不名菩薩。所以者何？

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名為發趣菩薩乘。」 

    接著是：第十六住——當尋求教誡。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燃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

三藐三菩提不？」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於燃

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佛告須菩提長

老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如來於燃燈佛所

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

三藐三菩提，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：『少梵志！汝於來世

當成如來應供正等覺，號釋迦牟尼。』須菩提！以實無有

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而作是言：

『少梵志！汝於來世當成如來應供正等覺，號釋迦牟尼。』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如來，即正確真如之異名也。復次，

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『如來應供正等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

菩提』，是為妄語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如來證得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正覺以及所說之

法，無實無虛；是故如來說：『一切法皆是佛法』。須菩提！

所謂一切法，即彼等一切非為法，故名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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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說明：含帶境相並無法發心，即使能生起，也無法行道；所以，世

尊自己乃以無境相之方式觀修道，因而得到佛陀授記「將以釋迦牟尼之

名號成佛」，意思就是這樣。總之，應當將執相之所緣意向完全滅除，

而從唯觀修無分別之智上而行向道地；經文所說就是這樣。 

    以上的十六住宣說了信解行地；由於在資糧、加行階段存在許多違

緣，因此，便直接於所要消除違緣之處作了說明。 

 

宣說聖地 

    再來是：宣說菩薩聖地；亦即，要從第一地之智慧開始說明。 

「須菩提！譬如人身長大。」須菩提長老言：「世尊！如

來說人身長大，即說非身，故名大身。」世尊曰：「如是！

如是！須菩提！菩薩若作是言：『我滅度諸眾生。』即不

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頗有少法名菩薩不？」須菩提

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是故如來說：『一

切法無眾生、無壽者、無補特伽羅。』」 

    如同「由地登地往上行」
65
所說，於資糧道期間聞思修空性，依賴

熟習力而獲得證悟空性之修所得時，便證獲加行道。然後，繼續觀修空

性——由於是按照大乘來說，因此，便是以菩提心作攝持而不斷觀修空

性；於行向加行道之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時，二現泯滅之情況越來越

明顯。 

    最後，二現完全消失而生起現見諦實之智的第一剎那，即是見道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5
《入中論》第一極喜地，第七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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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道——第一地之智；亦即，滅除見所斷後，聖道便於心續中產生。接

著往上，猶如士夫之身軀會隨著年月增長而成熟茁壯般，現證第一地之

智後，依次地向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

第十地逐次往上行進。 

    另外，在第一地階段滅除見所斷三結縛時，乃是首次證獲斷滅功

德——滅諦，由此往上，依次地滅除所斷之離繫功德越來越增升，雖不

知能引生彼之根本智是否更深邃，但是從結合廣大資糧上，由於串習增

長之緣故，便會將（所斷）逐漸加以滅除。例如：初一的月亮只是稍微

顯現，然後初二、三、四，月亮會漸漸盈滿。如是，斷證功德——首先

是生出第一地之智，由此開始才依次登地，然後漸漸增上發展。  

    然後，應該是第十八住——宣說佛地。 

「又，須菩提！若菩薩作是言：『我成就莊嚴佛土。』亦

應如是解說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稱莊嚴佛土為莊嚴佛土，

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佛土。須菩提！若菩薩信解而言：『諸

法無我！諸法無我！』如來應供正等覺說彼名為菩薩摩訶

薩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

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

如來有天眼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」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」須菩提

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

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

來有法眼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

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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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從有學地成就天眼等類，逐漸地到達最究竟之佛眼，此乃宣說了五

眼，是成辦利他的條件。 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復有

如許沙等恆河，此諸河沙生成如許世界，彼等世界寧為多

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彼諸世界甚多。」世尊

曰：「須菩提！此世界中所有眾生，種種意樂之心續流轉，

我悉了知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心續，如來說非續，故

名心續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過去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

得，現在心不可得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三千大

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，得福

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甚多，善逝！」世尊

曰：「須菩提！如是，如是！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是因緣，

得福甚多。又，須菩提！若此福聚是福聚，如來不說福聚

為福聚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當以圓滿色身觀如來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不應以圓滿色身見如來。何以

故？世尊！所謂圓滿色身，如來說非圓滿，故名圓滿色身。」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當以具足諸相見如來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不應以具足諸相見如來。何以

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諸相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」

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思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有

所說法。』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！因無有任何法是如來所說。

須菩提！若人言：『如來有所說法』，彼乃落入顛倒錯誤，

則為謗我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說法，乃所說法無絲毫

所緣之法，是名說法。」爾時，須菩提長老白佛言：「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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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！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，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」世尊

言：「須菩提！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

所謂眾生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

如來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

尊！實無有法是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世尊曰：「如

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此中無有少法可得，故名阿耨多羅三

藐三菩提。復次，須菩提！於其無絲毫平等與不平等，是

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我、無眾

生、無壽者、無補特伽羅而平等，以一切善法，得阿耨多

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諸善法稱為善法，如來說彼等非

法，故名善法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

千大千世界所有諸須彌山王遍滿七寶聚施予布施，復有人

於此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若自受持、為他人如

實演說；須菩提！前福德較此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

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思

如來作是念：『我度脫眾生。』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！何以

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。須菩提！若有眾生如

來度者，如來則有我執、眾生執、壽者執、補特伽羅執。

須菩提！所謂我執，如來說非執；其為諸愚癡凡夫所執。

須菩提！所謂愚癡凡夫，如來說非凡夫，故名愚癡凡夫。」 

    然後是：辨識法身。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當以圓滿相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言：

「不也，世尊！不應以圓滿相觀如來。」 

    所謂「如來」的真實含意是智慧法身，因此，相好莊嚴之身只不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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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化現，真正所指是：俱時觀見二諦之究竟遍智聖慧、以及具備所有斷

證功德之智慧法身。所以，這裡大概可以與名言做搭配吧！依據名言而

說：「當以圓滿相觀如來不？」 

世尊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不應以圓滿相觀如來。

須菩提！若以圓滿相觀如來，則轉輪聖王亦是如來，是故

不應以圓滿相觀如來。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

佛所說義，不應以圓滿相觀如來。」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

觀佛為法性，導師即法身，法性非所知，故彼不能了。」 

    那麼，所謂「如來」是怎樣的呢？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

人行邪道」說明：佛陀的言教、以及佛陀的身軀等僅是如來的智慧法界

所示現，如來的真正所指是無漏之智慧法界，因此就說「是人行邪道，

不能見如來」。 

    「觀佛為法性，導師即法身」說明：所謂「如來」tathagata（梵文），

又稱「如去」——往真如而去，指善加止息一切戲論之智慧法身。若為

「如來」——由真如而來，則是以報、化身作顯現；因為報、化身——

利他色身乃從自利法身示現，所以「如來」的主要含意是：具備止息一

切戲論性相之無分別究竟智慧，因此就說：「觀佛為法性，導師即法身，

法性非所知，故彼不能了。」 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作是念：『如來以圓滿相得阿耨

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！汝莫作是念；因如來不以圓

滿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『諸

發趣菩薩乘者，於某某法或滅或斷』。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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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諸發趣菩薩乘者，於任何法不滅亦不斷。復次，須菩提！

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；

復有菩薩，於此經典若得無我無生忍，以是因緣所生福聚

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須菩提！菩薩不應受取福聚。」須菩

提言：「世尊！菩薩豈不受取福聚耶？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

是應正取，不應越取，是故說取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人

言：『如來若來、若去、若立、若坐、若臥』，是人不解我

所說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謂如來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

去，故名如來應供正等覺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

女人將三千大千世界塵土碎為微塵般之細末；須菩提！於

意云何？是微塵眾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

彼微塵眾甚多。何以故？世尊！若微塵眾實有，佛即不說

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世尊所說微塵眾，如來說非眾，是

故名微塵眾。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如來說非世界，故

名三千大千世界。何以故？世尊！若世界實有，則是聚執。

如來所說聚執，即非執，是名聚執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

聚執為名言，其法乃不可說；但為凡夫所執。復次，須菩

提！若人言：『如來說我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、補特伽羅

見。』其以正說而說耶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不

也，善逝！何以故？世尊！如來所說我見，如來說非見，

是故名我見。」世尊曰：「須菩提！諸發趣菩薩乘者，於

一切法，應如是知，如是觀，如是信解；應知不住法想。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言法想為法想，如來說非想，是故名法

想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菩薩摩訶薩以無量阿僧祇世界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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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七寶，持用布施。復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於此般若波羅蜜

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書寫、讀誦、作理解，為他人

廣大如實演說，以是因緣所生福德無量無數極多於彼。云

何如實演說？猶如如實無可說而如實說，是故名如實演說。

如星翳燈幻，露泡夢電雲，一切有為法，應作如是觀。」 

世尊說是經已，須菩提長老、諸比丘與諸菩薩，以及四眾

之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

修羅、乾達婆等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 

    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圓滿 

 

宣說有為法之性相 

            如星翳燈幻   露泡夢電雲 

            一切有為法   應作如是觀 

    此頌的譬喻與法義如何連結呢？所謂「星」——天空之星群在沒有

日光的時刻，各式各樣星群才會閃爍發光；當太陽升起時，星群雖然存

在，但是光亮卻無法顯現。 

    與這個比喻所結合的法義是：被猶如黑暗之無明習氣所雜染期間，

各色各樣事物乃以自方存在而呈現；這是一種搭配。或者是，在後得位

階段，世間之戲論表象乃進行著，當現知勝義諦之智慧光明出現時，二

現之表象便全皆泯滅；是這樣連結譬喻與法義。 

    然後，所謂「翳」說明：我們對於外在——色等，內在——感受等，

當這所有一切出現時，我們可以看見是從他方存在呀！對吧！看得到呀！

這就是“有”的存在標準呀！此外還需要舉出什麼理由說明從自方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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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？是我們親眼可見的呀！ 

    如果這樣說的話，是沒錯！有謂「於此豈需藉由理論作審察，故

從他生理路於此有何需」
66
，“他生”乃為世間所共許，故無法破除“他

生”，這不必藉由什麼理路說明，因為是我們看得見的。當要回答這種

說法時，就必須以二諦作答覆呀！此出於《入中論》。所以像這樣，我

們對於內外一切法是親眼看到從外境而存在，幾乎都是見得到的；由於

如此，若問「還需要什麼勝過於此的理由呢？」答曰「不是這樣。」——

要說明「翳」。 

    雖然翳障阻礙眼睛而出現各式各樣景象，但是各色各樣現象的呈現

並不是從他方存在，而是能見的眼睛正被翳障阻礙著。如同此例，我們

對於內外一切法雖然看到的是從外境存在，但是那個從外境而存在並不

是以存在外境而顯現，是我們被內心濃厚的無明一直覆蓋到現在，因此

才認為是從外境存在；意思就是這樣。 

    所謂「燈」的含意是：若問：「被翳障阻礙是否如同幻象般不存在

呢？」於此會以「觀待世間之認知有正倒」來說明。總之，以存在於名

言上之事物而說「燈」時，雖然我們內心會認為它是不觀待而自主地從

他方存在，但（事實上）並非如同顯現般存在；然而卻不是沒有燈。燈

是藉由燈蕊、酥油、風等許多條件的匯聚才能點燃燈火，所以是「以唯

此至要」而存在我他、有寂、善惡、能所受三者等一切。 

    所謂「幻」，眼睛塗上咒藥的觀眾，對於魔術師所變化出來的任何

美妙形色並不會貪著，因為彼等非真實存在。例如：我們觀看影片，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6
《入中論》第六發心——現前地，第廿二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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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引生貪瞋的對境時，如果當作是真實，就會有愛恨的情緒；假使認

為那如同幻化、是虛幻的景象，便不會產生反應呀！就像這樣，而說「應

從了知如同幻化般上，莫生貪瞋。」 

    若問：「從了知如同幻化般上，便不知如何修持悲心。」此二者並

不相同。「從了知如同幻化般上，不知該如何生起信心呀！」此二者並

不相同。如同昨天所說，貪瞋之心緒是屬於顛倒心，顛倒心的根基是源

於實執愚痴——猶如所現般認為是真實而執著，基於此而產生貪瞋。 

    至於信心以及悲憫之類，以我們來說，雖然會以實執為基礎而生起

信心與悲憫，但是根本的信心與悲憫是能以證悟無我之智作為助伴而往

上增長，明白嗎？貪瞋根本無法以證悟無我之智作為助伴呀！由於如此，

必須作區分。對於所顯現的內外對境，應從了知為幻象上而不生貪瞋。 

    所謂「露」意指無常，草尖上的露珠須臾間便會消失不見，因此是

無常之體性。 

    所謂「泡」——水泡，說明痛苦的體性。我們的出生是以行苦的本

質而出生，滅亡也是以行苦的本質而壞滅，即使以平等受來說也一樣；

我們的樂受大多屬於壞苦，苦受就是苦苦，而平等受則是行苦。總之，

水泡是由水生成——初始乃出自水，消失也是隱沒於水中；像這樣，無

論是任何苦樂受都是出自行苦的本質，並且泯滅於行苦的本質中，所以

這是在說明痛苦的體性。 

    所謂「夢電雲」乃與三時作搭配，過去總總猶如夢幻，已經停止，

是為「夢」。「電」是現在，除了只是須臾間之外，別無其他。所謂「雲」

說明：如同虛空中的雲朵來去不定，不知將會有何變化般；如是，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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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絲毫不確定，不知道將來會產生什麼變化。 

    以上這些是對“頑固的執著而會產生之四種顛倒分別——將不淨

執為淨、將無常執為常、將苦執為樂、將無我執為我”能夠產生對治。 

 

結 語 

    這次所傳授的《能斷金剛》有蓮花戒論師的解釋本，另外，世親論

師也有一部注釋，我沒詳細讀過。世親論師的解釋本大概如同「己信為

主故，所知乃內心」
67
所說的以唯識派的見解為主而作解說；所以，我

猜那可能是以唯識派的見解而注釋，我沒細看。 

    而蓮花戒論師的這部解釋本有標明是以中觀派的理論作解說，我稍

微閱讀了蓮花戒論師的解釋本，因此，就依照此書所說而做講解。日後

如果有人想學習，你們可以將蓮花戒論師的解釋本翻譯成韓文，這樣對

於法義的了解將會有所助益；是一部廣說之論著。 

    其中，必須知道的是中觀自續派與應成派的差別，或是說對於中觀

派當中是否承許名言自相有之差別；蓮花戒論師父子乃承許“名言自相

有”，由此遮除外境而承許能取二空。除了對這點必須了解之外，否則，

這是一部非常棒的論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7
 出自《明義釋》；獅子賢尊者敘述世親論師注釋《般若經》之方式。 


